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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
指标体系（2020年版）》的通知
教发〔202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充分发挥教育统计工作对教育管理、科学决策和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我部组织专家对2015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修订后的指标体系分为综合教育程度、国民接受学校教育状况、学校办学条件、教育经费、科学研究等5类共120项，与修订前的指标体系相比，保留原指标36项，修订整合原指标50项，新增指标34项。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中，有18项为国际组织的常用教育指标，有18项借鉴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监测评价指标，并结合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修订后的指标体系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能够更好地监测与评价各级教育事业发展状况。
现将新修订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印发给你们，供参照使用。
附件：《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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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充分发挥教育统计工作对教育管理、科学决策和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教育部组织专家对2015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修订工作广泛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对监测指标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测算验证。
本次修订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为导向，更加关注促进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和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需要，主动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目标，在原监测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陈旧指标，新增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体育美育、家庭教育、终身教育等相关指标。同时，修订了部分指标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进一步明确了指标定义、适用范围和数据来源。
修订后的指标体系分为5类120项，与修订前的指标体系相比，保留原指标36项，修订整合原指标50项，新增指标34项。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中，有18项为国际组织的常用教育指标，有18项借鉴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监测评价指标，并结合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
本指标体系可用于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科学开展教育事业发展监测与评价工作。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参照使用。

说  明
1.指标体系中，依据教育事业统计中的城乡划分类型，农村指镇区（含镇中心区、镇乡结合区、特殊区域）与乡村（含乡中心区、村庄）之和，分城乡中的城市指城区（含主城区、城乡结合部）。
2.指标体系中，若无特殊说明，幼儿园指独立设置幼儿园；小学指普通小学；初中包括普通初中和职业初中；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含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指按国家规定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成立，并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实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机构），未含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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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848735][bookmark: _Toc59961101]一、综合教育程度
[bookmark: _Toc398192877][bookmark: _Toc59961102][bookmark: _Toc9848737]1.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定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是指本年度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指学校（单位）取得的所有属于财政性质的经费。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是指中央和地方所属企业在企业营业外资金列支或企业自有资金列支，并实际拨付所属学校的办学经费；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是指非民办学校举办的校办产业和各种经营取得的收益及投资收益中用于补充教育经费的部分。
用途：该指标可衡量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量情况。
公式：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本年度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100%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中国统计年鉴
适用范围：国家级
指标释义：一般来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表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重视程度高。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政府部门对于教育的投入的情况，但不能体现教育经费利用的效用情况。
[bookmark: _Toc59961103][bookmark: _Toc54862020]2.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定义：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某组人口人均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的年数。
用途：该指标提供人口素质的重要信息，反映教育对国民素质的提升作用，可用作教育效益类指标。
公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某组人口中每个人接受学历教育年限之和/该组人口总数，可表述为下面公式：

式中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P为某组人口合计数，Pi为该组人口中具有i级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Ei为具有i级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受教育年系数。根据我国现行学制，各级教育的受教育年系数设定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含中职）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文盲0年。关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确定采用国家统计局标准，例如，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中小学的，无论是否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均记为相应受教育程度；接受的最高一级教育为大学专科或本科的，在普通高等学校学习的，无论其是否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均记为相应受教育程度；接受的最高学历为专科或本科，但教育形式为成人、网络或自学考试的，只有毕业生记为相应受教育程度，而肄业生、在校生仍记为原有受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可以根据需要测算某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适用范围：国家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表明某组人口人均接受学历教育的年限长，人口受教育水平高。
局限性：该指标测算需要基于人口学历分布情况，而只有普查年份才能获得完整的人口学历分布数据，其他年份通常只能基于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估算，指标值会受到所采用估算方法以及人口抽样比与代表性的影响，结果可能存在较大误差。除普查年份外该指标仅建议国家级使用，地方若要测算需特别谨慎。此外，根据学制确定的受教育年系数，也不是个人受教育年数的精确值，没有区分在校、辍学、毕业和肄业等状况以及高等教育层级之间的差异，未来也可考虑根据各级教育的实际完成情况对受教育年系数有所校正。整体而言，某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测算结果通常并非精确值。
（1）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6～59岁人口每个人接受学历教育年限之和/16～59岁人口总数
注：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指社会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范围内的人口，劳动年龄范围会因地理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当前我国通常将16～59岁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
（2）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20～59岁人口每个人接受学历教育年限之和/20～59岁人口总数
注：当前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范围为20～59岁。
（3）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5～64岁人口每个人接受学历教育年限之和/15～64岁人口总数
注：国际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范围通常为15～64岁。
（4）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25～64岁人口每个人接受学历教育年限之和/25～64岁人口总数
注：国际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范围通常为25～64岁。
（5）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25岁及以上人口每个人接受学历教育年限之和/2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
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教育维度的代表指标之一。
（6）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新增劳动力每个人接受学历教育年限之和/新增劳动力人口数
注：新增劳动力是指16周岁及以上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在教育事业和人口数据中，新增劳动力数大致对应为：各级各类教育中，16周岁及以上的当年离校学生，未继续升学的毕业生，以及不在校人口中当年满16周岁人口的合计数。该指标需要结合人口数据与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综合分析。
[bookmark: _Toc59961104]3. 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比例（%）
定义：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比例，是指某组人口中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百分比分布情况。例如，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是指，20～59岁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提供人口素质的重要信息，可用作教育效益类指标。
公式：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比例=某组人口中某级教育（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该组人口总数*100%
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确定采用国家统计局标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可以根据需要测算某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比例
适用范围：国家级
指标释义：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比例反映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情况，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越高，说明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也越高。
局限性：该指标测算需要基于人口学历分布情况，而只有普查年份才能获得完整的人口学历分布数据，其他年份通常只能基于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估算，指标值会受到所采用估算方法以及人口抽样比与代表性的影响，结果可能存在较大误差。除普查年份外该指标仅建议国家级使用，地方若要测算需特别谨慎。
（1）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16～59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16～59岁人口总数*100%
注：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范围为16～59岁。
（2）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 20～59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20～59岁人口总数*100%
注：当前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范围为20～59岁。
（3）15～64岁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15～64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15～64岁人口总数*100%
注：国际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范围通常为15～64岁。
（4）25～64岁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 25～64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25～64岁人口总数*100%
注：国际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范围通常为25～64岁。
（5）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新增劳动力中高等教育程度人口数/新增劳动力人口总数*100%
注：新增劳动力是指16周岁及以上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在教育事业和人口数据中，新增劳动力数大致对应为：各级各类教育中，16周岁及以上的当年离校学生，未继续升学的毕业生，以及不在校人口中当年满16周岁人口的合计数。该指标需要结合人口数据与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综合分析。
（6）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
=新增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新增劳动力人口总数*100%
注：新增劳动力是指16周岁及以上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在教育事业和人口数据中，新增劳动力数大致对应为：各级各类教育中，16周岁及以上的当年离校学生，未继续升学的毕业生，以及不在校人口中当年满16周岁人口的合计数。该指标需要结合人口数据与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综合分析。
[bookmark: _Toc59961105]4. 中小学教育完成率（%）
定义：中小学教育完成率，是指根据现行学制和入学年龄规定大于中小学各学段最高年级预期入学年龄3至5岁的人口完成相应层级教育的百分比。根据我国现行学制和各地主要入学年龄规定，本指标中将小学、初中和高中最高年级预期入学年龄分别设定为11岁、14岁和17岁，则该指标分别考察14～16岁人口小学完成率，17～19岁人口初中完成率，20～22岁人口高中完成率。
用途：该指标可衡量有多少儿童和青少年按时入学并在预期年限内顺利完成中小学各层级教育的情况，可用作教育效益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教育完成率=大于中小学某学段最高年级预期入学年龄3～5岁的人口中完成该级教育的人口数/大于该级教育最高年级预期入学年龄3～5岁的人口总数
注：该指标分子统计的是完成某级教育的人数，不含仍在该学段就读学生或提前离校未完成该级教育者。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性别；分城乡
适用范围：国家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教育完成率达到或接近100%表明，所有或大多数青少年和青年在比进入某一级教育最高年级预期年龄大3至5岁时已完成了该级教育，即按时完成了中小学阶段教育；而中小学教育完成率偏低则提示儿童或青少年没有按时入学，或存在较高的离校率或复读率，有必要对具体原因深入分析，例如对性别、地区或城乡等分组因素的考察可以提供一定的信息。
局限性：该指标测算需要基于人口学历分布情况，而只有普查年份才能获得完整的人口学历分布数据，其他年份通常只能基于人口抽样数据进行估算，指标值会受到所采用估算方法以及人口抽样比例与代表性的影响，结果可能存在较大误差。除普查年份外该指标仅建议国家级使用，地方若要测算需特别谨慎。另外，该指标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数据需区分某级教育的完成情况（例如，毕业、肄业、在读或退学），若无精确数据也需要推算。
（1）小学教育完成率（%）
=完成小学教育的14～16岁人口数/14～16岁人口总数*100%
（2）初中教育完成率（%）
=完成初中教育的17～19岁人口数/17～19岁人口总数*100%
（3）高中教育完成率（%）
=完成高中教育的20～22岁人口数/20～22岁人口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06]5. 每十万人口各级教育平均在校生数（人）
定义：每十万人口各级教育平均在校生数，是指在某学年内每十万人口中平均有各级教育在校生人数。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人口中各级学校学生的相对规模情况。
公式：每十万人口各级教育平均在校生数=某一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人口总数*1000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技工学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及各地的教育发展水平及各级教育受教育人口比重的高低。
局限性：该指标值主要反映各级教育在校人口的相对规模，会受到当地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政策及学校布局等的影响。例如，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指标值主要与学龄人口的相对规模有关；而高等教育的指标值则受高等院校在全国布局的影响较大。
（1）每十万人口学前教育平均在园（班）幼儿数（人）
= 在园（班）幼儿总数/人口总数*100000
（2）每十万人口小学平均在校生数（人）
=小学在校生总数/人口总数*100000
（3）每十万人口初中平均在校生数（人）
=初中在校生总数/人口总数*100000
（4）每十万人口高中阶段教育平均在校生数（人）
=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人口总数*100000
注：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
（5）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人）
=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人口总数*100000
注：本指标中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统计为研究生、普通本专科和成人本专科学生的合计数。
[bookmark: _Toc59961107]6. 各级各类学校（机构）举办的培训规模（人次）
定义：各级各类学校（机构）举办的培训规模，是指上学年依托各级各类学校（机构）举办的非学历教育培训的结业人次，目前主要由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机构）和高等学校（机构）承担面向公众的教育培训。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各级各类学校（机构）中举办的教育培训的规模情况。
公式：各级各类学校（机构）中举办的培训规模=上学年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机构）中举办培训的结业人次+上学年高等学校（机构）中举办培训的结业人次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主要反映全国及各地依托各级各类学校（机构）举办的教育培训的参与情况，指标值越高，说明教育培训的参与水平越高，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继续教育的参与情况。
局限性：该指标仅反映依托学校（机构）举办的继续教育的培训人次，并不能完全反映继续教育的参与情况，同时培训的实际效果也会受到培训类型、培训时长及举办单位师资等的影响。
[bookmark: _Toc54862023][bookmark: _Toc59961108]7. 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参与率（%）
定义：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参与率，是指上年度参加学历教育或各类培训的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就业人员是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从业人员”和“就业人员”在统计上没有区别。“从业人员”主要从微观角度反映单位用工状况。“就业人员”是从宏观角度反映全社会就业状况。因此，在反映某个单位用工状况时使用“单位从业人员”，反映全社会就业状况时使用“就业人员”。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成人学历教育和以职业为导向的非学历教育等继续教育发展水平。
公式：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参与率（%）=上年度参加学历教育或各类培训的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总数*100%
数据来源：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统计数据，或国家统计局相关的人口普查、调查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
指标释义：指标值越高，从业人员参与教育与培训的机会越多，对个人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提升也就越多。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机会的多少，无法体现继续教育的质量、类型等信息。
[bookmark: _Toc20601880][bookmark: _Toc54862024][bookmark: _Toc59961109]8. 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比（%）
定义：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比，是指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百分比。其中教育活动指各种形式的有意识的活动，以及旨在引发学习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包括且不限于报名加入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的老年教育，部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的学习活动，参与乡镇（街道）社区老年学习场所以及各村（居委会）老年社区学习点组织的老年人学习活动等。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各地区老年教育的开展情况。 
公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比=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60岁及以上老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100%
数据来源：老龄委、教育部等组织的相关调查
指标分解：分城乡；分举办者类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高越好，某地区该指标值高说明该地区老年人参与老年教育活动人数多，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情况良好。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老年教育的参与情况，并不能完全反映老年教育的实际效果及相关资源对老年人教育需求的满足情况。
[bookmark: _Toc9848743][bookmark: _Toc59961110]二、国民接受学校教育状况
[bookmark: _Toc9848744][bookmark: _Toc59961111]9.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定义：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是指学前教育在园（班）幼儿数（不考虑年龄）占3～5岁年龄组人口数（个别地区为4～6岁年龄组人口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国家及各地为适龄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入学机会的总体水平，可作为教育机会类指标。
公式：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学前教育在园（班）幼儿总数/3～5岁年龄组人口数（个别地区为4～6岁年龄组人口数）*100%
注：分地区测算时分母采用常住人口数据，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年龄范围根据各地规定确定。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
指标释义：学前教育毛入园率高表明全国和各地能为更多适龄儿童提供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当该指标值达到100%时，表明当前的教育资源原则上可以满足所有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但并不能表示所有适龄儿童都已经入园。
局限性：由于分子中可以包含3～5岁年龄组外的在园幼儿，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可能会超过100%，同时，分地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还会受到适龄幼儿地区间流动的影响，测算时应采用当地常住人口作为人口基数。
[bookmark: _Toc54862026][bookmark: _Toc59961112]10.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定义：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是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班）幼儿数之和占在园（班）幼儿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了各级政府对公益、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支持力度。
公式：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班）幼儿数/学前教育在园（班）幼儿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高说明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幼儿占比高。
局限性：该指标仅能反映公益、普惠幼教资源的相对规模，不能完全反映其质量水平与差异。
（1）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例（%）
=公办园在园（班）幼儿数/学前教育在园（班）幼儿总数*100%
（2）民办园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例（%）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班）幼儿数/民办幼儿园在园（班）幼儿总数*100%
[bookmark: _Toc9848745][bookmark: _Toc59961113]11. 小学招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	
定义：小学招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是指小学一年级新入学学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数占小学招生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小学招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情况，可作为教育机会类指标。
公式：小学招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比例=小学一年级新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数/小学一年级招生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性别；分城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小学招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高表明更多新入学儿童已经为接受小学教育做了准备，一般认为，学前教育在儿童今后的教育中将起重要作用。学前教育对小学学习准备的效果会受到学前教育质量及参与时间的影响。
局限性：该指标可能高估儿童学前教育的参与情况，因为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儿童比未接受过的儿童更有可能继续参加小学教育。对该指标值进行地区间比较时，要考虑儿童地区间流动的影响。
（1）小学招生中接受过一年及以上学前教育的比例（%）
= 小学一年级新生中接受过一年及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数/小学一年级招生数*100%
注：指标中的年按照学年计。
（2）小学招生中接受过两年及以上学前教育的比例（%）
= 小学一年级新生中接受过两年及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数/小学一年级招生数*100%
注：指标中的年按照学年计。
（3）小学招生中接受过三年及以上学前教育的比例（%）
= 小学一年级新生中接受过三年及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数/小学一年级招生数*100%
注：指标中的年按照学年计。
[bookmark: _Toc9848746][bookmark: _Toc59961114]12. 净入学率（%）	
定义：净入学率是指某一级教育在校学龄人口数占该级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准确反映各级教育学龄人口接受该级教育的水平和程度，可作为教育机会类指标。
公式：净入学率=某一教育在校学龄人口数/该级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性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
指标释义：某一级教育净入学率高表明该级教育适龄儿童接受该级教育的机会多。该指标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由于存在早入学或晚入学现象，未达到100%并不表示相应比例的学生未入学。
局限性：当各学段教育规定的入学日期与人口统计中基于出生日期的人口统计信息不匹配时，会影响对净入学率的分析，如果净入学率超过100%，说明入学人口与人口统计数据可能不匹配。
（1）小学净入学率（%）
=小学在校学龄人口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数*100%
注：分地区测算时分母采用常住人口数据。
（2）初中净入学率（%）
=12～14岁初中在校生数/ 年龄组人口数*100%
注：分地区测算时分母采用常住人口数据。
[bookmark: _Toc9848747][bookmark: _Toc59961115]13. 毛入学率（%）	
定义：毛入学率，是指某一级教育不分年龄的在校学生总数占该级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某一级教育总体的入学水平和能力，可作为教育机会类指标。
公式：毛入学率=某一级教育在校学生总数/该级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技工学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高等教育只适用于国家级）
指标释义：毛入学率高，表明提供的入学机会多。当该指标达到100%时，表明教育资源可以支持所有适龄人口入学，但并不代表所有适龄人口均已入学。当某级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90%时，其提供的入学机会已经接近理论入学人数，表明该级教育提供的入学机会达到普及水平。对毛入学率的分析需要结合在校学生年龄分布情况，只有按时入学越来越成为常态，毛入学率的解释才更有意义。
局限性：由于包含非正规年龄组学生，某级教育毛入学率可能会超过100%，比较分析时需对此有所考虑。一般来说，义务教育普及初期由于超龄儿童少年或者辍学儿童回归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可能存在明显超过100%的现象，但随着控辍保学和按时入学等措施的实施，将会回落到100%附近。
（1）小学毛入学率（%）
=小学在校生总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数*100%
（2）初中毛入学率（%）
=初中在校生总数/12～14岁年龄组人口数*100%
（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15～17岁年龄组人口数*100%
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技校在校生+成人高中注册学生数
（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100%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研究生在校生数+军事院校本专科在校生数+其他学历教育折合学生数
其中，“其他学历教育”包括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自学考试等
[bookmark: _Toc9848748][bookmark: _Toc59961116]14. 义务教育巩固率（%）	
定义：义务教育巩固率，是指初中毕业班学生数占该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学生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提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变动情况的综合信息，能够监测义务教育的内部效益，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义务教育巩固率=初中毕业班学生数/该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学生数*100%
注：具体测算时需要考虑学生升级转移流动中各因素的影响，例如休学、复学、转学、重读等。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更多学生完成了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义务教育的巩固水平高，可作为衡量义务教育质量的重要参考。
局限性：该指标测算时需要分离出学生休学、复学、复读、转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具体计算时要基于学生年度变动数据进行一定的推算。该指标建议适用于国家级，若省级作为参考用，在上述因素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考虑学生地区间流动的影响。
义务教育阶段年度巩固率
=（本年度二年级至九年级在校生总数-本年度九年级重读生+一年级重读生）/上年度一年级至八年级在校生总数*100%
注：①地方测算时可将符合规定、且办理正式手续的转学、休学等因素纳入考虑。②该指标直接体现政府年度控辍保学的成效，可用于对地方义务教育巩固率的监测评价。
[bookmark: _Toc398192903][bookmark: _Toc59961117]15. 幼儿园、中（小）学平均班额（人/班）
定义：幼儿园、中（小）学平均班额，是指幼儿园、中（小）学每个教学班的平均学生规模。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校资源配置和学生学习环境的相关信息，可用作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幼儿园、中（小）学平均班额=幼儿园、中（小）学在校生总数/幼儿园、中（小）学总教学班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的大小反映每个班内的平均学生数多少，班额小能够让教师更关注学生的个体需要，并减少需要处理各种干扰的时间。
局限性：教育质量不完全由班额决定，还会受到学生、教师水平及其他可利用教育资源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该指标只能反映平均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幼儿园平均班额（人/班）
=幼儿园在园（班）幼儿总数/幼儿园总教学班数
（2）小学平均班额（人/班）
=小学在校生总数/小学总教学班数
（3）初中平均班额（人/班）
=初中在校生总数/初中总教学班数
（4）普通高中平均班额（人/班）
=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普通高中总教学班数
[bookmark: _Toc327464906][bookmark: _Toc398192904][bookmark: _Toc59961118]16. 中（小）学小班额班比例（%）
定义：中（小）学小班额班比例，是指中（小）学小班额班数占中（小）学教学班总数的百分比。小班额指25人及以下的教学班。
用途：该指标提供中（小）学资源配置和学生学习环境的相关信息。
公式：中（小）学小班额比例=中（小）学小班额班数/中（小）学教学班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小班额班比例高说明对小班教学的推进程度高，与《教育规划纲要》第四章“义务教育”中“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推行小班教学”[footnoteRef:1]的要求相匹配。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2010年] 

局限性：小班额班比例只代表班额设置的一个方向，分析时可结合“平均班额”、“大班额比例”、“生师比”等指标综合考虑；另外小班额标准没有设定下限，班额过小也可能会影响教育效益。
（1）小学小班额班比例（%）
=小学小班额班数/小学教学班总数*100%
（2）初中小班额班比例（%）
=初中小班额班数/初中教学班总数*100%
（3）普通高中小班额班比例（%）
=普通高中小班额班数/普通高中教学班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05][bookmark: _Toc59961119]17. 中（小）学大班额班比例（%）
定义：中（小）学大班额班比例，是指中（小）学大班额班数占中（小）学教学班总数的百分比。大班额指56人及以上的教学班。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基础教育学校资源配置和学生学习环境的相关信息，可用作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大班额班比例=中（小）学大班额班数/中（小）学教学班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低越好，指标值高说明大班额现象突出，也从侧面反映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或不足。
局限性：该指标只反映大班额班所占比例数，未能全面反映大班额班学生超员的整体情况。
（1）小学大班额班比例（%）
=小学大班额班数/小学教学班总数*100%
（2）初中大班额班比例（%）
=初中大班额班数/初中教学班总数*100%
（3）普通高中大班额班比例（%）
=普通高中大班额班数/普通高中教学班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20][bookmark: _Toc398192892]18. 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中寄宿生所占比例（%）
定义：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中寄宿生所占比例，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寄宿生数占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寄宿生是指在学校统一管理的学生宿舍里住宿的学生。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情况。
公式：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中寄宿生所占比例=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寄宿生数/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可以反映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寄宿生比例的高低，在具体解释时需结合当地有寄宿需求学生的实际情况综合评判。
局限性：该指标只反映寄宿生所占比例情况，不能反映寄宿制学校是否满足当地学生的需求，因此，只通过该指标值的大小还不能完全反映各地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情况。
（1）农村小学在校生中寄宿生所占比例（%）
=农村小学寄宿生数/农村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农村初中在校生中寄宿生所占比例（%）
=农村初中寄宿生数/农村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21]19. 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
定义：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中留守儿童人数占农村学校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中留守儿童的规模及入学情况。
公式：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中留守儿童人数/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可以反映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中留守儿童比例的高低，指标值高说明当地留守儿童的比重高，应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关注。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体现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对比重，尚不能反映一定地区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整体情况。
（1）农村小学在校生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
=农村小学在校生中留守儿童人数/农村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农村初中在校生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
=农村初中在校生中留守儿童人数/农村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893][bookmark: _Toc59961122]20. 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所占比例（%）
定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所占比例，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数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输入地随迁子女相对数量以及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情况。
公式：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所占比例=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生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外省迁入、本省外县迁入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可以反映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比例的高低，在具体解释时可结合当地随迁儿童入学的实际情况综合评判，该指标值高不一定代表对随迁儿童教育需求的满足度高。
局限性：只通过该指标值的大小还不能完全反映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的入学情况。
（1）小学在校生中随迁子女所占比例（%）
=小学随迁子女在校生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在校生中随迁子女所占比例（%）
=初中随迁子女在校生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3）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所占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100%
（4）小学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所占比例（%）
=小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5）初中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所占比例（%）
=初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895][bookmark: _Toc59961123]21.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定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是指依据“两为主、两纳入”的原则，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
公式：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高，体现输入地为随迁子女提供平等接受义务阶段教育的程度高。
局限性：该指标计算结果可能受到输入地公办学校接纳能力的影响，可与指标“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所占比例”结合分析。
（1）小学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小学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数/小学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初中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数/初中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100%
（3）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学生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100%
（4）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数/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100%
（5）小学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小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数/小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100%
（6）初中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初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数/初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100%
（7）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学生数/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29][bookmark: _Toc59961124][bookmark: _Toc9848770]22.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
定义：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是指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已入学人数（含送教上门）占残疾儿童少年适龄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入学人数包括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在普通中小学随班就读、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学生以及送教上门学生，残疾儿童少年适龄人口指6～14岁残疾儿童少年总数。
用途：该指标是教育公平的重要表征，是体现国家对残疾教育儿童少年的重视和关怀的重要指标。
公式：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学生总数/6～14岁残疾儿童少年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
指标释义：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越高，说明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机会得到的保障越充分，其基本教育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越高，也反映了国家对残疾儿童少年的关怀程度越高。
局限性：第一，该指标是数量层面的指标，在数量层面上对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情况进行阐释，不能反映特殊教育质量；第二，大量没有办理残疾证的残疾儿童少年在普通学校“隐性随班就读”，为这个指标的统计提出了挑战；第三，当前我国还缺乏有关分龄残疾儿童少年总数的准确统计。
（1）残疾儿童少年小学入学率（%）
=就读小学阶段的残疾儿童少年总数/ 6～11岁残疾儿童少年总数×100%
（2）残疾儿童少年初中入学率（%） 
=就读初中阶段的残疾儿童少年总数/12～14岁残疾儿童少年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897][bookmark: _Toc59961125]23. 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人比例（%）
定义：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人比例，是指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儿童少年在校生数占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的特殊教育发展状况。
公式：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人比例=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儿童少年在校生数/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随班就读和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儿童少年比例高，说明全国及各地学校在积极创造条件接收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方面做出的成效高。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展示了残疾儿童少年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相对规模，尚不能完全反映融合教育的质量，以及残疾儿童少年教育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
（1）小学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人比例（%）
=小学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儿童少年在校生数/小学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人比例（%）
=初中随班就读和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学习的残疾儿童少年在校生数/初中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3）小学随班就读的残疾人比例（%）
=小学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在校生数/小学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4）初中随班就读的残疾人比例（%）
=初中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在校生数/初中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26]24. 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
[bookmark: _Toc9848760]定义：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中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在校生数占该级教育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各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的力度。
公式：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某一级教育中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在校生数/该级教育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 该指标值越高表明某地区在少数民族学生中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的力度越大，努力程度越高。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在数量层面反映向少数民族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划汉字的力度，但无法从质量层面反映上述信息。
（1）小学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
=小学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在校生数/小学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
=初中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在校生数/初中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100% 
（3）普通高中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
=普通高中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在校生数/普通高中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除少数民族语文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的少数民族在校生数/中等职业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27]25. 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	
定义：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是指普通高中招生数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区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构。
公式：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普通高中招生数/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技工学校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的高低反映了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对比率的大小，以及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对规模。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规模，但无法说明中等职业教育内部的结构情况及其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
[bookmark: _Toc9848761][bookmark: _Toc59961128]26. 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比	
定义：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比，是指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与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区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构。
公式：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技工学校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的高低反映了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对比率的大小，以及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对规模。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规模，无法说明中等职业教育内部的结构情况及其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
[bookmark: _Toc20601882][bookmark: _Toc54862050][bookmark: _Toc59961129][bookmark: _Toc54862034][bookmark: _Toc398192907]27. 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比例（%）
[bookmark: _Hlk19477795]定义：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比例，是指某级教育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数占该级教育学校总数的百分比。学校设立家长委员会需要同步配套相关管理办法，覆盖从校到班各层级。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各级学校家长委员会建设情况。 
公式：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比例=某级教育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高越好，某地区该指标值高说明该地区家长委员会成立情况好。
局限性：该指标只反映各地各类学校家长委员会的成立情况，并不能完全反映家长委员会在推进家校合作、家校共育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1）幼儿园成立家长委员会的比例（%）
=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幼儿园数/幼儿园总数*100%
（2）小学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比例（%）
=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小学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3）初中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比例（%）
=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初中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4）普通高中成立家长委员会的学校比例（%）
=成立家长委员会的普通高中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30]28.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水平达到II级及以上的比例（%）
定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水平达到II级及以上的比例，是指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四年级或八年级学生在某监测科目中综合评价达到II级及以上学生的百分比。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将学生学业测评成绩划分为四个水平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IV级（优秀）、III级（良好）、II级（中等）和I级（待提高）。
用途：该指标用于评价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及各地教育质量情况，可作为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
公式：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水平达到II级及以上的比例=某学科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达到II级及以上评价等级的学生数/某学科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学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科目；分城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县级
指标释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展综合评价达到II级及以上学生比例越高说明学生达到各科目学业中等以上要求的比例越高，反映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质量。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学生在各学科中整体达到中等及以上比例的情况，尚不能提供充分的改进信息，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分析。
（1）四年级学生语文/数学/科学学科综合评价达到II级及以上的比例（%）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语文/数学/科学学科达到II级及以上的四年级学生数/参加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语文/数学/科学学科评价的四年级学生总数*100%
（2）八年级学生语文/数学/科学学科综合评价达到II级及以上的比例（%）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语文/数学/科学学科达到II级及以上的八年级学生数/参加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语文/数学/科学学科评价的八年级学生总数*100%
（3）四年级学生语文/数学/科学学科综合评价达到III级及以上的比例（%）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语文/数学/科学学科达到III级及以上的四年级学生数/参加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语文/数学/科学学科评价的四年级学生总数*100%
（4）八年级学生语文/数学/科学学科综合评价达到III级及以上的比例（%）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语文/数学/科学学科达到III级及以上的八年级学生数/参加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语文/数学/科学学科评价的八年级学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37][bookmark: _Toc59961131]29. 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
定义：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是指某一级教育学生信息素养达标学生人数占该级教育参加国家认定学生信息素养测评总人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区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某一级教育学生信息素养达标学生数/该级教育参加国家认定学生信息素养测评人数*100%
数据来源：国家认定的学生信息素养测评项目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学生的信息素养高，更多学生达到国家对学生信息素养的相关要求。
局限性：该指标只反映参加国家认定学生信息素养测评的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可能与各级教育中全体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
（1）小学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
=小学信息素养达标学生数/小学参加国家认定学生信息素养测评人数*100% 
（2）初中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
=初中信息素养达标学生数/初中参加国家认定学生信息素养测评人数*100%  
（3）普通高中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
=普通高中信息素养达标学生数/普通高中参加国家认定学生信息素养测评人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
=中等职业学校信息素养达标学生数/中等职业学校参加国家认定学生信息素养测评人数*100%
（5）普通高校学生信息素养达标率（%）
=普通高校信息素养达标学生数/普通高校参加国家认定学生信息素养测评人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32]30. 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
定义：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是指上学年某一级教育学生体质健康达标学生人数占该级教育上学年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总人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区学生身体素质水平，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上学年某一级教育学生体质健康达标学生数/上学年该级教育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注：学生体质健康达标学生数界定为上学年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为优秀、良好和及格的人数之和。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高，说明学生的身体素质好，更多学生达到国家对学生体质健康的最新相关要求[footnoteRef:2]。 [2:  当前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的通知（教体艺〔2014〕5号）] 

局限性：目前该指标只是对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学生的分析，可能与各级教育中全体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
（1）小学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
=上学年小学体质健康达标学生数/上学年小学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2）初中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
=上学年初中体质健康达标学生数/上学年初中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3）普通高中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
=上学年普通高中体质健康达标学生数/上学年普通高中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
=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体质健康达标学生数/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5）普通高校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
=上学年普通高校体质健康达标学生数/上学年普通高校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6）小学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
=上学年小学体质健康优良学生数/上学年小学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注：学生体质健康优良学生数界定为上学年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成绩为优秀和良好的人数之和。
（7）初中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
=上学年初中体质健康优良学生数/上学年初中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8）普通高中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
=上学年普通高中体质健康优良学生数/上学年普通高中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9）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
=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体质健康优良学生数/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10）普通高校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
=上学年普通高校体质健康优良学生数/上学年普通高校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bookmark: _Toc21418940][bookmark: _Toc54862035][bookmark: _Toc59961133][bookmark: _Toc54862030][bookmark: _Toc398192909][bookmark: _Toc398192913][bookmark: _Toc9848772]31. 学生肥胖率（%）	
定义：学生肥胖率，是指上学年某一级教育学生体重指数（BMI）达到“肥胖”级别的学生人数占该级教育上学年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总人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区学生身体素质水平，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学生肥胖率=上学年某一级教育学生体重指数（BMI）达到“肥胖”级别的学生数/上学年该级教育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数据来源：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学生肥胖率低，说明学生的身体素质相对较好。
局限性：目前该指标只是对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学生的分析，可能与各级教育中全体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
（1）小学学生肥胖率（%）
=上学年小学体重指数（BMI）达到“肥胖”级别的学生数/上学年小学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2）初中学生肥胖率（%）
=上学年初中体重指数（BMI）达到“肥胖”级别的学生数/上学年初中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3）普通高中学生肥胖率（%）
=上学年普通高中体重指数（BMI）达到“肥胖”级别的学生数/上学年普通高中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肥胖率（%）
=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体重指数（BMI）达到“肥胖”级别的学生数/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5）普通高校学生肥胖率（%）
=上学年普通高校体重指数（BMI）达到“肥胖”级别的学生数/上学年普通高校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人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36][bookmark: _Toc59961134]32. 学生视力不良率（%）
定义：学生视力不良率是指某一级教育中视力不良的在校生数占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掌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反映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效果。
公式：学生视力不良率=某一级教育视力不良的在校生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数据、学生视力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数据等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除外）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 该指标值越高，学生视力不良的人数越多，青少年近视问题越严重。
局限性：近视防控工作需要长期持续推进，其效果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显现。
（1）小学学生视力不良率（%）
=小学视力不良在校生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学生视力不良率（%）
=初中视力不良在校生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3）普通高中学生视力不良率（%）
=普通高中视力不良在校生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视力不良率（%）
=中等职业学校视力不良在校生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31][bookmark: _Toc59961135]33. 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天/生）
定义：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是指上学年在校生参加校外实训（实习、实践）基地（指校企签订合作协议的基地）的实习时间，按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水平。
用途：反映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及学生获得的校外实习实训机会。
公式：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上学年在校生参加校外实训（实习、实践）基地实习总时长/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相关评估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指标值越高，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校外实训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技能，指标值越低，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校外实训时间越少，应增加校外实训基地数或合理安排实训时间。
局限性：该指标只反映学校办学条件，不能直接体现教育教学质量。此外，学生也可能在校内实训基地接受实训（实习、实践）。
（1）中等职业学校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天/生）
=中等职业学校上学年在校学生参加校外实训（实习、实践）基地实习总时长/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
（2）高职（专科）院校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天/生）
=高职（专科）院校上学年在校学生参加校外实训（实习、实践）基地实习总时长/高职（专科）院校在校生数
[bookmark: _Toc54862038][bookmark: _Toc59961136]34. 毕业生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率（%）
定义： 毕业生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率，是指完成本级教育期间获取所学专业国家资格认定体系内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数占毕业生总数的百分比。证书统计按照“统计国家统考类或人社部门统考类证书，以及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领导下，人社、教育两部门遴选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口径统计。
用途：反映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对技能的掌握程度。
公式：毕业生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率=毕业生中获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毕业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指标值越高，获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越多，相对而言，人才培养质量越高；指标值越低，获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越少，需要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局限性：职教毕业生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证书。目前，多项职业资格许可已分批取消，推出的首批和第二批“1+X”证书制度试点，专业覆盖面较窄。
（1）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率（%）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获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总数*100%
（2）高职（专科）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率（%）
=高职（专科）院校毕业生中获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高职（专科）院校毕业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37]35. 毕业生就业率（%）
定义：毕业生就业率，是指某一级教育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占该级教育毕业生总数的百分比。毕业生就业形式及就业率统计方法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核查 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教学厅函〔2020〕19 号）中的相关规定。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学生就业情况，可用作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毕业生就业率=某一级教育已就业毕业生数/该级教育毕业生总数*100%
注：①其中，已就业毕业生数=协议合同就业毕业生数+自主创业毕业生数+灵活就业毕业生数+升学毕业生数；
②协议合同就业等的类型和相关规定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教学厅函〔2020〕19号）文件规定。
数据来源：毕业生就业统计、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层次；分就业形式；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毕业生就业率高说明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的契合度高，专业设置和教育质量与社会要求匹配度高。各地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和数据情况计算就业率、对口就业率等。
局限性：就业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的匹配情况，但不能完全反映毕业生人岗匹配的实际情况，以及是否满足社会对各岗位人才的需求。
（1）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
=毕业时已就业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数/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总数*100%
（2）普通专科毕业生就业率（%）
=毕业时已就业的普通专科毕业生数/普通专科毕业生总数*100%
（3）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毕业时已就业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数/普通本科毕业生总数*100%
（4）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
=毕业时已就业的研究生毕业生数/研究生毕业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9848758][bookmark: _Toc59961138][bookmark: _Toc54862032]36. 民办教育在校生所占比例（%）	
定义：民办教育在校生所占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民办学校在校生数占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民办学校是指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学校（机构）。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民办教育的发展规模，反映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 
公式：民办教育在校生所占比例=某一级教育民办学校在校生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高等教育只适用到省一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当地民办教育的发展规模大，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高。同时要注意，该指标是一个适度指标，现阶段我国正不断推进民办教育规范有序发展，科学落实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以促进形成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局限性：目前国家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同时加大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力度。随着民办教育的发展，该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程度，有些学校可能会拥有公办和民办双重属性。
（1）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例（%）
=民办幼儿园在园（班）幼儿数/在园（班）幼儿总数*100%
（2）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所占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100%
（3）民办小学在校生所占比例（%）
=民办小学在校生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4）民办初中在校生所占比例（%）
=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5）高中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所占比例（%）
=民办高中阶段学校在校生数/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100%
注：该指标中高中阶段统计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未含成人高中与技工学校数。
（6）民办普通高中在校生所占比例（%）
=民办普通高中在校生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7）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所占比例（%）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8）民办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所占比例（%）
=民办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39]37. 民办普通本专科招生所占比例（%）	
定义：民办普通本专科招生所占比例，是指民办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数占普通本专科招生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全国及各地民办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
公式：民办普通本专科招生所占比例=民办高校普通本专科招生数/普通本专科招生总数*100%
指标分解：分层次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
指标释义：民办普通本专科招生所占比例的高低反映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
局限性：该指标反映民办教育在普通本专科教育招生中的相对规模，但不能评价此规模是否为促进教育发展的最优规模。此外，规模比例也无法反映民办高等教育质量。
（1）民办普通本科招生所占比例（%）
=民办高校普通本科招生数/普通本科招生总数*100%
（2）民办普通专科招生所占比例（%）
=民办高校普通专科招生数/普通专科招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40][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38. 中（小）学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比例（%）	
定义：中（小）学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比例，是指中（小）学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数占中（小）学校总数的百分比。“友好学校”是指内地中（小）学校与国（境）外学校或机构，以签订交流协议、备忘录以及长期开展的实质性合作交流项目等形式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国外友好学校、港澳台地区姊妹学校等。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基础教育国际化程度、教育开放水平和国际交流程度。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公式：中（小）学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比例=中（小）学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数/中（小）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比例高，说明该级教育国际交流程度高，有助于提高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水平。
局限性：“友好学校”是影响和体现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方面，该指标只能作为反映学校教育国际化、教育开放水平的一个参照指标。
（1）小学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比例（%）
=小学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比例（%）
=初中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与外方缔结“友好学校”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21418943][bookmark: _Toc54862033][bookmark: _Toc59961141]39. 普通高校开展短期出国校际交流的在校生所占比例（%）
定义：普通高校开展短期出国校际交流的在校生所占比例，是指普通高校开展短期出国校际交流的在校生数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短期出国校际交流”是指普通高校派出在校生到与之有校际交流合作协议的国外大学开展为期三个月或以下的交流学习。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教育开放水平和国际交流程度。
公式：普通高校开展短期校际交流的在校生所占比例=普通高校开展短期校际交流的学生数/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100%
注：本指标中，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普通本科生/4+普通专科生/3+全日制研究生/3。
指标分解：分学校类型、分层次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开展短期校际交流的在校生所占比例高，说明高校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办学实力相对较强。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高校国际化水平和能力，还要结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bookmark: _Toc59961142]40. 普通高校学历教育留学生与在校生总数比
[bookmark: _Hlk21033520][bookmark: _Hlk21034024]定义：普通高校学历教育留学生与在校生总数比，是指普通高校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数与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之比。外国留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学校注册并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本指标中只统计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以及高等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
公式：普通高校学历教育留学生与在校生总数比=普通高校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数/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
注：本指标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只统计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校类型、分层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普通高校中外国留学生增加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及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提升。
局限性：我国人口基数大，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大，通常该指标值会比较低，变化趋势也会不明显。
（1）普通本科院校学历教育留学生与在校生总数比
=普通本科院校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数/普通本科院校在校生总数
（2）高职（专科）院校学历教育留学生与在校生总数比
=高职（专科）院校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数/高职（专科）院校在校生总数
[bookmark: _Toc398192910][bookmark: _Toc59961143]41. 普通高校外国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比例（%）
定义：普通高校外国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比例，是指普通高校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数占普通高校外国留学生总数的百分比。外国留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学校注册并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留学生在我国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相对规模，可作为高等教育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普通高校外国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比例=普通高校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数/普通高校外国留学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校类型、分层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普通高校外国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比例提高，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增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提高。
局限性：该指标值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可结合留学生的学历层次、所学专业及生源地等综合分析。
（1）普通本科院校外国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比例（%）
=普通本科院校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数/普通本科院校外国留学生总数*100%
（2）高职（专科）院校外国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比例（%）
=高职（专科）院校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数/高职（专科）院校外国留学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44]三、学校办学条件
[bookmark: _Toc308767778][bookmark: _Toc398192912][bookmark: _Toc59961145]（一）教职工
[bookmark: _Toc59961146]42. 生师比
定义：生师比，是指某学年内某级教育中每位专任教师平均所教的学生数。
用途：该指标可用于反映教师数量充足程度，经常用作教育质量的替代指标。
公式：生师比=某一级教育在校生总数/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层次；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高，表明每位教师平均所教的学生越多，相反，生师比越小，表明平均每位教师所教的学生越少，老师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每一个学生，有助于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而指标值过低则表明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教师数量的充足情况，而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教师的自身素质、教学经验、专业背景、教学方法等都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
（1）幼儿园生师比
=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
（2）小学生师比
=小学在校生总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
（3）初中生师比
=初中在校生总数/初中专任教师总数
（4）普通高中生师比
=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
（5）特殊教育学校生师比
=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总数
（6）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
=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数
（7）普通高校生师比
=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
其中，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1.5+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2+普通本专科留学生在校生数+硕士留学生在校生数*1.5+博士留学生在校生数*2+普通预科生注册生数+成人业余本专科在校生数*0.3+成人函授本专科在校生数*0.1+网络本专科在校生*0.1+本校中职在校生数+其他（占用教学资源的学历教育学生数，例如成人脱产本专科在校生数）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本校专任教师数+本学年聘请校外教师数*0.5+临床教师数*0.5
注：1.计算时，聘请校外教师折算数（本学年聘请校外教师数*0.5）不超过专任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
[bookmark: _GoBack]2.计算国家级和省级值时，因聘请校外教师可能会计入不只一所高校，部分教师可能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
[bookmark: _Toc54862042][bookmark: _Toc59961147]43. 中（小）学班师比
定义：中（小）学班师比是指中（小）学教学班数与专任教师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用于反映教师数量充足程度，可作为生师比指标的辅助指标。
公式：班师比=某一级教育教学班数/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分课程（适用于选课制教学）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为逆向指标，越高，表明每个教学班可以配备的教师越少，教师所需承担的任务越重；该指标越低，表明每个教学班可以配备的教师越多，教师所需承担的任务越轻。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教师充足程度以及班级授课制下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而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教师的自身素质、教学经验、专业背景、教学方法等都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
（1）小学班师比
=小学教学班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
（2）初中班师比
=初中教学班数/初中专任教师总数
（3）普通高中班师比
=普通高中教学班数/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
[bookmark: _Toc59961148]44. 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
定义：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具有国家规定的最低学历要求的专任教师数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各级教育教师的最低学历要求，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相关规定。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专任教师中学历合格教师的比重，监测教师的总体质量，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某一级教育学历合格的专任教师数/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最高值为100%，教师学历是影响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专任教师学历合格比例高，说明教师总体质量水平高，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局限性：教师学历并不是决定教师业务水平的唯一因素，教师业务水平也与教学经验、教学方法、教材以及办学条件等其他因素有关。
（1）幼儿园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
=幼儿园学历合格的专任教师数/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100%
（2）小学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
=小学学历合格的专任教师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3）初中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
=初中学历合格的专任教师数/初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4）普通高中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
=普通高中学历合格的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5）中等职业学校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学历合格的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19][bookmark: _Toc59961149]45. 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定义：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中高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学历要求的专任教师数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各级教育教师的最低学历要求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相关规定。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教师学历提升的趋势，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某一级教育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数/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高，表明教师总体质量水平高，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局限性：教师学历并不是决定教师业务水平的唯一因素，教师业务水平也与教学经验、教学方法、教材以及办学条件等其他因素有关。
（1）幼儿园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幼儿园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100%
（2）小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小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3）小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小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4）初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初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初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5）义务教育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数/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总数*100%
（6）普通高中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普通高中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7）中等职业学校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研究生学历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22][bookmark: _Toc59961150]46.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
定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专业技术职务是指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置的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需要具备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才能担负的工作岗位。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教师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指高级教师。
用途：该指标可以监测和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反映教师质量情况，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某一级教育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高，表明教师队伍整体业务水平高，师资力量强。
局限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体现，但并不是唯一方面；同时，各地各校间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定标准存在差异，进行比较时应有所考虑。
（1）幼儿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
=幼儿园担任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100%
（2）小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
=小学担任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3）初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
=初中担任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初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4）普通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
=普通高中担任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5）中等职业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6）普通高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
=普通高校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51]47. 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
定义：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是指上学年某一级教育接受培训的专任教师数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教师培训与教师质量提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上学年某一级教育接受培训的专任教师数/上学年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除外）；分办别；分培训层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多，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对于保障和提升教育质量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农村地区。
局限性：教师进修培训可由不同部门组织（例如由中央部委、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等），培训时间上也有所不同，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教师培训的质量。目前该指标计算时未对这些方面进行考虑，在使用时需要注意。
（1）幼儿园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
=上学年幼儿园接受培训的专任教师数/上学年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100%
（2）小学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
=上学年小学接受培训的专任教师数/上学年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3）初中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
=上学年初中接受培训的专任教师数/上学年初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4）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
=上学年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接受培训数/上学年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5）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
=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培训的专任教师数/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6）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
=上学年普通高校接受培训的专任教师数/上学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Hlk58596182][bookmark: _Toc59961152]48. 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
[bookmark: _Hlk58596248]定义：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是指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目前按照国家规定，教师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语文教师应当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
用途：监测了解各阶段教师普通话水平，为针对性开展教师培训等工作提供依据。
[bookmark: _Hlk58596267]公式：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可反映教师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教育教学的能力，指标值越高，说明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国家规定要求的相对规模越高，越有助于通过学校这个基础阵地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指标值低，说明还有相当比例的专任教师需要进一步提升普通话水平，应加强教师普通话培训资源和培训能力建设。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教师普通话基本素养，无法全面反映教师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教育教学的实际水平。
（1）幼儿园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
=幼儿园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100%
（2）小学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
=小学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3）小学语文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的比例（%）
=小学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的语文专任教师数/小学语文专任教师总数*100%
（4）初中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
=初中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初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5）初中语文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的比例（%）
=初中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的语文专任教师数/初中语文专任教师总数*100%
（6）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
=普通高中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7）普通高中语文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的比例（%）
=普通高中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的语文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语文专任教师总数*100%
（8）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Hlk58596579]（9）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比例（%）
=普通高校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的专任教师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53]49. 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专任教师比例（%）	
定义：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专任教师比例，是指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专任教师数占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幼儿园专任教师中有学前教育专业学习背景的专任教师情况，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专任教师比例=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专任教师数/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园）级
指标释义：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专任教师比例高，表明幼儿园专任教师中接受过学前教育专业培训的教师比例高，相关的专业背景有助于幼儿园教师具备更高的专业素质，提高教育质量。
局限性：学前教育专业背景只是影响幼儿园专任教师业务素质的一个方面，同时教师的专业素质也可以通过职前与职后培训来提升，因此该指标只能作为反映幼儿园教师质量的一个参照指标。
[bookmark: _Toc54862040][bookmark: _Toc59961154][bookmark: _Toc20601875][bookmark: _Toc398192915][bookmark: _Toc398192917][bookmark: _Toc9848788]50. 公办幼儿园在编专任教师比例（%）
定义：公办幼儿园在编专任教师比例，是指公办幼儿园中在编专任教师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配备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体现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
公式：公办幼儿园在编专任教师比例=公办幼儿园在编专任教师数/公办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城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公办幼儿园专任教师在编比例越高，往往教师队伍越稳定，教师待遇越有保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教师编制的相对比例，不能说明学前教育专任教师队伍是否充足。
[bookmark: _Toc54862041][bookmark: _Toc59961155]51.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轮岗比例（%）
定义：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轮岗比例，是指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数占上学年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教师交流轮岗的人员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达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年限的专任教师均应交流轮岗。对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年限的规定，应与中小学学制学段相衔接。
用途：该指标反映了各地政府对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轮岗比例=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教师数/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年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教师类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轮岗比例高说明地方政府对推进教师交流轮岗制度的支持力度大。
局限性：该指标仅能反映教师参与轮岗的比例，不能全面反映地方教师交流轮岗工作执行情况，亦不能反映地方教师交流轮岗是否满足地方薄弱地区、薄弱学校的优质教师的任职任教需求。
（1）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比例（%）
=小学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数/小学上学年专任教师总数*100%。
（2）初中教师交流轮岗比例（%）
=初中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数/初中上学年专任教师总数*100%
（3）义务教育阶段骨干教师交流轮岗占交流轮岗教师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骨干教师数/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总数*100%。
（4）小学骨干教师交流轮岗占交流轮岗教师比例（%）
=小学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骨干教师数/小学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总数*100%。
（5）初中骨干教师交流轮岗占交流轮岗教师比例（%）
=初中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骨干教师数/初中上学年参与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56]52. 中（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比例（%）
定义：中（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比例，是指中（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占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中（小）学中高水平优秀教师的相对规模，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比例=中（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比例高，说明教师队伍中优秀教师多，师资力量强，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局限性：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的评选标准由各地制定，因此，该指标主要适合一定区域内进行比较，跨区分析时需要考虑评选标准差异的影响。
（1）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所占比例（%）
=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2）初中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所占比例（%）
=初中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初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3）普通高中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所占比例（%）
=普通高中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57][bookmark: _Toc54862043][bookmark: _Toc398192916]53. 中（小）学学生与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比
定义：中（小）学学生与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比，是指中（小）学在校生数与中（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数之比。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指在开设有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或设立了心理辅导室的学校里专门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不兼任其他学科教学的教师。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中（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学生与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比=中（小）学在校生数/中（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高，表明中（小）学中每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对应的学生数量越多，说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相对薄弱。根据最新相关规定[footnoteRef:3]，各地各校要制订规划，逐步配齐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每所中（小）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并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比。 [3:  现行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教育部，2012]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中（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数量的充足情况，不能反映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业务素质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
（1）小学学生与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比
=小学在校生数/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数
（2）初中学生与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比
=初中在校生数/初中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数
（3）普通高中学生与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比
=普通高中在校生数/普通高中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数
[bookmark: _Toc59961158][bookmark: _Toc20601878][bookmark: _Toc54862045]54. 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人）
定义：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是指某一级教育每百名学生平均拥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指专职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师。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某一级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总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越高，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越充足，更能够满足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需求。根据最新文件要求[footnoteRef:4]，高校要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的比例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中小学要规范思政课教师配备制度。 [4: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育部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9]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的相对充足情况，不能体现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质量。
（1）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人）
=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人）
=初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3）普通高中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人）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人）
=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5）普通高校每百名学生拥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人）
[bookmark: _Hlk59354446]=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数/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59]55. 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专任教师数（人）
定义：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专任教师数，是指某一级教育每百名学生平均拥有的体育专任教师数。体育专任教师指专职从事体育教学的教师。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体育专任教师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专任教师数=某一级教育体育专任教师总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专任教师数越高，说明体育专任教师越充足，更能够满足学生的体育教学需求。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体育专任教师的相对充足情况，不能体现实际的体育教学质量。
（1）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专任教师数（人）
=小学体育专任教师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专任教师数（人）
=初中体育专任教师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3）普通高中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专任教师数（人）
=普通高中体育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44]（4）中等职业学校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专任教师数（人）
=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60][bookmark: _Hlk54778662]56. 每百名学生拥有美育专任教师数（人）
[bookmark: _Hlk54778670][bookmark: _Hlk54778760]定义：每百名学生拥有美育专任教师数，是指某一级教育每百名学生平均拥有的美育专任教师数。美育专任教师指专职从事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教学的教师。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美育专任教师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每百名学生拥有美育专任教师数=某一级教育美育专任教师总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每百名学生拥有美育专任教师数越高，说明美育专任教师越充足，更能够满足学生的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教学需求。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的相对充足情况，不能体现实际的美育（音乐、美术、书法）教学质量。
（1）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数（人）
=小学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数（人）
=初中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3）普通高中每百名学生拥有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数（人）
=普通高中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每百名学生拥有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数（人）
=中等职业学校美育（音乐、美术、书法等）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61]57. 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人）
定义：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是指某一级教育每百名学生平均拥有的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指专职从事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的教师。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某一级教育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总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越高，说明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越充足，更能够满足学生的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需求。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的相对充足情况，不能体现实际的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学质量。
（1）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人）
=小学学校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人）
=初中学校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3）普通高中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人）
=普通高中学校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人）
=中等职业学校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5）普通高校每百名学生拥有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人）
=普通高校劳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任教师数/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62]58. 特殊教育学校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比例（%）
定义：特殊教育学校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比例，是指特殊教育学校中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数占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特殊教育学校中接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特殊教育学校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比例=特殊教育学校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数/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特殊教育学校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比例高，说明特殊教育教师队伍中有更多教师具备特教专业知识，可反映特殊教育教师队伍的业务素质，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局限性：接受过特教专业培训只是影响特殊教育教师业务素质的一个方面，因此只能作为反映特殊教育专任教师质量的一个参照指标。
[bookmark: _Toc398192920][bookmark: _Toc59961163][bookmark: _Toc398192924]59. “双师型”教师比例（%）
定义：“双师型”教师比例，是指职业教育中“双师型”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双师型”教师是指同时具备教师资格和行业能力资格，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教师。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职业教育师资水平情况，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双师型”教师比例=某一级教育“双师型”专任教师数/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双师型”教师比例越高，说明职业教育中拥有更多具有行业能力资格的教师，体现更高的师资水平，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
局限性：该指标反映职业教育中“双师型”教师的相对规模，只说明职业教育教师业务能力的一个方面，教师的行业能力资格水平、企业工作经验的多少、教学能力等都可能影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1）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2）高职（专科）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
=高职（专科）院校“双师型”专任教师数/高职（专科）院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23][bookmark: _Toc59961164]60. 普通高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
定义：普通高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是指普通高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数占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普通高校教师的质量情况，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普通高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普通高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位类别；分层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普通高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高，说明教师总体质量水平高，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局限性：教师学位并不是影响教师教学效果的唯一因素，该指标只能作为反映高校教师质量的一个参照指标。
（1）高职（专科）院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
=高职（专科）院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数/高职（专科）院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2）普通本科院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
=普通本科院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专任教师数/普通本科院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3）普通高校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
=普通高校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4）高职（专科）院校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
=高职（专科）院校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数/高职（专科）院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5）普通本科院校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
=普通本科院校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数/普通本科院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65][bookmark: _Toc398192927][bookmark: _Toc398192926]61. 普通高校为本科生上课的教授比例（%）
定义：普通高校为本科生上课的教授比例，是指上学年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及其他正高级职称）数占上学年教授（及其他正高级职称）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用于监测和评价本科培养质量，是反映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公式：普通高校为本科生上课的教授比例=上学年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及其他正高级职称）数量/上学年教授（及其他正高级职称）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校类型；分层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教授为本科授课是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该比例高说明更多高级职称教师承担了本科教学工作，有助于提升本科教育质量，提示教育教学业绩在教师考核评价制度中占有更大权重。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体现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相对比例情况，不能完全反映本科生培养质量，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教授的教学经验、专业背景、教学方法等都会对教育教学质量产生影响。此外，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课时数也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但课时数若过高，也可能影响高校教授的科研工作。
[bookmark: _Toc59961166]62. 普通高校学生与专职辅导员总数比
定义：普通高校学生与专职辅导员总数比，是指普通高校普通本专科与研究生在校生合计数与普通高校专职辅导员总数之比。普通高校辅导员包括专职辅导员和兼职辅导员两类，专职辅导员是指在高等教育学校（机构）院（系）专职从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包括院（系）党委（党支部）副书记、学工组长、团委（团总支）书记等专职工作人员；高等学校可以从优秀专任教师、管理人员、研究生中选聘一定数量兼职辅导员，兼职辅导员工作量按专职辅导员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核定。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普通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配备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普通高校学生与专职辅导员总数比=（普通高校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生数）/（普通高校专职辅导员数+兼职辅导员数/3）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校类型；分层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表明高校中每位辅导员对应的学生数量多，辅导员师资队伍不够充足，根据现行规定[footnoteRef:5]，普通高校学生与专职辅导员岗位比不能超过200:1。 [5: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43条，2017]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专职辅导员队伍数量的充足情况，不能体现辅导员自身素质、专业水平等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影响。
（1）普通本科院校学生与专职辅导员总数比
=（普通本科院校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普通本科院校研究生在校生数）/ （普通本科院校专职辅导员数+普通本科院校兼职辅导员数/3）
（2）高职（专科）院校学生与专职辅导员总数比
=高职（专科）院校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 （高职（专科）院校专职辅导员数+高职（专科）院校兼职辅导员数/3）
[bookmark: _Toc398192928][bookmark: _Toc59961167]63. 普通高校学生与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比
定义：普通高校学生与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比，是指普通本专科与研究生在校生合计数与普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数之比。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是指在高等教育学校（机构）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专职从事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普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工作人员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普通高校学生与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比=（普通高校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普通高校研究生在校生数）/普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类型；分层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高，表明普通高校中每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对应的学生数量越多，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队伍相对薄弱。根据现行标准[footnoteRef:6]，普通高校应按学生数的一定比例配备专职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每校配备专职教师的人数不得少于2名。 [6: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育部党组，2018]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普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数量的充足情况，不能体现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的业务素质对心理咨询效果的影响。
（1）普通本科院校学生与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比
=（普通本科院校普通本专科校生数+普通本科院校研究生在校生数）/普通本科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总数
（2）高职（专科）院校学生与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比
=高职（专科）院校普通本专科校生数/高职（专科）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总数
[bookmark: _Toc398192925][bookmark: _Toc59961168]64. 普通高校聘请教师与校本部专任教师比
定义：普通高校聘请教师与校本部专任教师比，是指普通高校聘请校外教师及临床教师数与普通高校校本部专任教师总数之比。聘请校外教师是指学校聘请的国内外其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教师和退休教师（含本校退休教师），聘期为一学期及以上；临床教师是指学校附属医院中，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并承担教学任务的临床医务工作者。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普通高校外聘师资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普通高校聘请教师与本校专任教师比=（普通高校聘请校外教师数+临床教师数）/ 普通高校校本部专任教师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校类型；分层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高校聘请的教师越多，原则上普通高校聘请校外教师不超过校本部专任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普通高校外聘师资情况，在评价普通高校外聘教师情况时应结合外聘教师的学历、职称、专业背景、所从事教学的专业领域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1）高职（专科）院校聘请教师与校本部专任教师比
=（高职（专科）院校聘请校外教师数+临床教师数）/ 高职（专科）院校校本部专任教师数
（2）普通本科院校聘请教师与校本部专任教师比
=（普通本科院校聘请校外教师数+临床教师数）/ 普通本科院校校本部专任教师数
[bookmark: _Toc59961169]65. 普通高校聘请外籍教师与专任教师比
定义：普通高校聘请外籍教师与专任教师比，是指普通高校聘请的外籍教师数与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普通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体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水平。
公式：普通高校聘请外籍教师与专任教师比=普通高校聘请外籍教师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校类型；分层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高，以及对优质师资的吸引力和引进程度高。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优质师资的引进情况，综合评价外籍师资的引进情况时应结合聘任的外籍教师的学历、职称、专业背景、所从事教学的专业领域等方面进行分析。
（1）高职（专科）院校聘请外籍教师与专任教师比
=高职（专科）院校聘请外籍教师数/高职（专科）院校专任教师总数
（2）普通本科院校聘请外籍教师与专任教师比
[bookmark: _Hlk21283937]=普通本科院校聘请外籍教师数/普通本科院校专任教师总数
[bookmark: _Toc54862046][bookmark: _Toc59961170][bookmark: _Toc398192929][bookmark: _Toc9848789][bookmark: _Toc398192933]66. 专任教师退出率（%）
定义：专任教师退出率是指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占上学年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
用途：衡量专任教师队伍稳定程度。
公式：专任教师退出率=某级教育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某级教育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上学年专任教师数-本学年专任教师数+本学年新增专任教师数（含录用毕业生+校内转岗+外单位非专任教师转入+其他）
数据来源： 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分年龄；分退出类型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 该指标值越高，表明上学年退出教师岗位的人数越多，指标值越低，表明上学年退出教师岗位的人数越少，教师稳定性越高。
局限性：教师队伍稳定程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由于岗位调整等原因从专任教师队伍退出转而专职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实质上并没有离开教育教学，甚至一部分人员仍承担授课任务，但从统计的角度来说，这部分人已经从专任教师队伍中退出了。
（1）幼儿园教师退出率（%）
=幼儿园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幼儿园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2）小学教师退出率（%）
=小学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小学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3）初中教师退出率（%）
=初中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初中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4）普通高中教师退出率（%）
=普通高中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普通高中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5）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退出率（%）
=中等职业学校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中等职业学校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6）普通高校教师退出率（%）
=普通高校上学年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普通高校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7）辞职引起的专任教师退出率（%）
=上学年因辞职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8）自然减员引起的专任教师退出率（%）
=上学年因自然减员离开专任教师岗位的人数/上学年初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47][bookmark: _Toc59961171]67. 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比
定义：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比，是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之比。平均工资为就业人员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
用途：从教师工资收入水平衡量教师岗位的吸引力，考察地方对教师待遇保障工作的落实情况。
公式：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比=教师平均工资/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数据来源：调查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反映教师的收入状况，指标值大于1说明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小于1则表示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如当地公务员，教师待遇有待提高。
局限性：教师的职业吸引力不仅包括教师工资待遇，还包括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等。
（1）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比
=小学教师平均工资/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2）初中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比
=初中教师平均工资/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bookmark: _Toc59961172]（二）学校校舍、占地
[bookmark: _Toc54862049][bookmark: _Toc59961173]68. 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学校覆盖率（%）
定义：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学校覆盖率，是指义务教育阶段达到地方颁布的各项办学标准的学校数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比例。办学标准包括基本办学条件标准、建设标准、管理标准、生均经费标准等。
用途：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学校建设覆盖率=达到地方义务教育办学标准的学校数/义务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标准化学校建设覆盖率高说明地方政府学校标准化建设完成情况好。
局限性：该指标可以反映各地标准化学校建设进度，由于各省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标准不同，该指标主要适合一定区域内进行比较，跨区分析时需要考虑评选标准差异的影响。
（1）小学标准化学校建设覆盖率（%）
=达到地方义务教育办学标准的小学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标准化学校建设覆盖率（%）
=达到地方义务教育办学标准的初中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74]69.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生）	
定义：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是指某一级教育校舍建筑总面积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校校舍建筑资源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某一级教育校舍建筑总面积/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是一个适度指标，各地应参照最新国家或地方标准和规定进行监测，优先保障教学的需要，同时又要避免校舍建筑的空置、浪费。
局限性：目前我国各级教育中存在多种类型的学校机构，有些学校中包含不只一级教育的学生，如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等，不同测算方法会带来测算结果的不一致和相应的误差。教育统计中，对于一贯制学校办学条件的统计，通常采用归入其中最高一级教育的方式，具体指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学条件计入初中，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办学条件计入普通高中；在督导评估的有关文件中[footnoteRef:7]，则通常根据各自规模和相对比例采用拆分的方法，例如按照“一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1：1.1：1.32”的比例进行拆分。在分析时要考虑不同统计方式对指标值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7:  例如，《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教督〔2017〕6号） ] 

（1）幼儿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生）
=幼儿园校舍建筑总面积/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
（2）小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生）
=小学校舍建筑总面积/小学在校生总数
（3）初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生）
=初中校舍建筑总面积/初中在校生总数
（4）普通高中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中校舍建筑总面积/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5）特殊教育学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生）
=特殊教育学校校舍建筑总面积/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
（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生）
=中等职业学校校舍建筑总面积/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注：中等职业学校校舍建筑总面积为学校产权和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的合计数，其他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指标也取学校产权与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的合计数。
（7）普通高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校校舍建筑总面积/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其中，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学历教育留学生在校生数+普通预科生注册数+本校中职在校生数+其他（占用教学资源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数，例如成人脱产本专科在校生数）
注：普通高校校舍建筑总面积中含学校产权和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的合计数，其他普通高校办学条件指标也取学校产权与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的合计数。
[bookmark: _Toc9848790][bookmark: _Toc59961175]70.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定义：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是指某一级教育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校教学及辅助用房资源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某一级教育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是一个适度指标，各地应参照最新国家或地方标准和规定进行监测，优先保障教学的需要，同时又要避免学校教学及辅助用房的空置、浪费。
局限性：注意生均办学条件指标计算时不同类型学校（机构）的办学条件在各级教育中归属方法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幼儿园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幼儿园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
（2）小学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小学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小学在校生总数
（3）初中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初中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初中在校生总数
（4）普通高中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中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5）特殊教育学校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特殊教育学校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
（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7）普通高校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校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注：普通高校教学及辅助用房包括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体育馆、会堂等，不含专用科研用房。
[bookmark: _Toc59961176]71. 生均实验室面积（平方米/生）
定义：生均实验室面积，是指某一级教育实验室总面积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某一级教育实验室用房资源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生均实验室面积=某一级教育实验室总面积/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实验室面积是一个适度指标，各地应参照最新国家或地方标准和规定进行监测，要避免学校实验室的挤占与闲置。该指标值在适度范围内越大说明实验室越充足，越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局限性：注意该指标计算时会受到不同类型学校（机构）的办学条件在各级教育中归属方法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小学生均实验室面积（平方米/生）
=小学实验室总面积/小学在校生总数
（2）初中生均实验室面积（平方米/生）
=初中实验室总面积/初中在校生总数
（3）普通高中生均实验室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中实验室总面积/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4）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实验室、实习场所面积（平方米/生）
=中等职业学校实验室、实习场所总面积/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5）普通高校生均实验室、实习场所面积（平方米/生）
[bookmark: _Toc398192934]=普通高校实验室、实习场所总面积/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bookmark: _Toc59961177]72. 寄（住）宿生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定义：寄（住）宿生生均宿舍面积，是指某一级教育学生宿舍（公寓）总面积与该级教育寄（住）宿生总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校的宿舍资源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寄（住）宿生生均宿舍面积=某一级教育学生宿舍（公寓）总面积/该级教育寄（住）宿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是一个适度指标，各地应参照最新国家和地方标准和规定进行监测，要避免学校宿舍用房的挤占与闲置。该指标值在适度范围内越大说明宿舍用房越充足，越能满足学生的住宿需要。
局限性：注意该指标计算时会受到不同类型学校（机构）的办学条件在各级教育中归属方法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小学寄宿生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小学学生宿舍总面积/小学寄宿生总数
（2）初中寄宿生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初中学生宿舍总面积/初中寄宿生总数
（3）普通高中寄宿生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中学生宿舍总面积/普通高中寄宿生总数
（4）中等职业学校住宿生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宿舍（公寓）总面积/中等职业学校住宿生总数
[bookmark: _Toc398192935][bookmark: _Toc59961178][bookmark: _Toc9848794]73. 普通高校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定义：普通高校生均宿舍面积，是指普通高校学生宿舍（公寓）总面积与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总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生宿舍的充足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普通高校生均宿舍面积=普通高校学生宿舍（公寓）总面积/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层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生均宿舍面积是一个适度指标，各地应参照国家标准和规定进行监测，要避免学校宿舍用房的挤占与闲置。该指标值在适度范围内越大说明宿舍用房越充足，越能满足学生的住宿需要。
局限性：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高职（专科）院校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高职（专科）院校学生宿舍（公寓）总面积/高职（专科）院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2）普通本科院校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本科院校学生宿舍（公寓）总面积/普通本科院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bookmark: _Toc59961179]74. 生均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定义：生均学校占地面积，是指某一级教育学校占地总面积与该级教育学生总数之比。对于基础教育，学校占地面积是指学校校园内的土地面积，不包括校园外学校拥有的农场、林场及校办工厂等土地面积；对于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学校占地面积是指学校具有国家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所占用的土地面积，不包括农场、林场的占地面积。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校占地面积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生均学校占地面积=某一级教育学校占地总面积/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学校占地面积是一个适度指标，各地应参照最新国家或地方标准和规定进行监测，优先保障教学的需要。 
局限性：注意生均办学条件指标计算时不同类型学校（机构）的办学条件在各级教育中归属方法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幼儿园生均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幼儿园占地总面积/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
（2）小学生均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小学学校占地总面积/小学在校生总数
（3）初中生均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初中学校占地总面积/初中在校生总数
（4）普通高中生均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中学校占地总面积/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5）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特殊教育学校占地总面积/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
（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中等职业学校占地总面积/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7）普通高校生均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校学校占地总面积/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bookmark: _Toc59961180]75. 学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	
定义：学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学校绿化用地面积占该级教育学校占地面积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某一级教育绿化用地资源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学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某一级教育学校绿化用地总面积/该级教育学校占地总面积*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得好越好，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校园环境。
局限性：该指标仅能反映学校绿化用地面积的相对比例，不能反映绿化面积的类型及实际规划效果。
（1）幼儿园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
=幼儿园绿化用地总面积/幼儿园占地总面积*100%
（2）小学学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
=小学学校绿化用地总面积/小学学校占地总面积*100%
（3）初中学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
=初中学校绿化用地总面积/初中学校占地总面积*100%
（4）普通高中学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
=普通高中学校绿化用地总面积/普通高中学校占地总面积*100%
（5）特殊教育学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
=特殊教育学校绿化用地总面积/特殊教育学校占地总面积*100%
（6）中等职业学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绿化用地总面积/中等职业学校占地总面积*100%
（7）普通高校绿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
=普通高校学校绿化用地总面积/普通高校学校占地总面积*100%
[bookmark: _Toc398192938][bookmark: _Toc59961181][bookmark: _Toc9848797]76. 生均体育馆面积（平方米/生）
定义：生均体育馆面积，是指某一级教育体育馆总面积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体育馆包括室内篮（排）球场、体操房、游泳馆、乒乓球房、武术房、身体功能房、举重房、田径跑廊等。
用途：该指标反映学校体育馆面积的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生均体育馆面积=某一级教育体育馆总面积/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体育馆面积数值越大说明学校体育场馆越充足，越能满足体育教学及学生体育锻炼的需要。
局限性：注意生均办学条件指标计算时不同类型学校（机构）的办学条件在各级教育中归属方法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小学生均体育馆面积（平方米/生）
=小学体育馆总面积/小学在校生总数
（2）初中生均体育馆面积（平方米/生）
=初中体育馆总面积/初中在校生总数
（3）普通高中生均体育馆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中体育馆总面积/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4）中等职业学校生均体育馆面积（平方米/生）
=中等职业学校体育馆总面积/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5）普通高校生均体育馆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校学校体育场馆总面积/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bookmark: _Toc59961182]77. 生均运动场地面积（平方米/生）	
定义：生均运动场地面积，是指某一级教育运动场总面积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运动场地面积是指学校专门用于室外体育运动并有相应设施所占用的土地面积。
用途：该指标反映学校运动场地面积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生均运动场地面积=某一级教育运动场地总面积/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运动场地面积数值越大说明学校运动场地越充足，越能满足体育教学及学生体育锻炼的需要。
局限性：注意生均办学条件指标计算时不同类型学校（机构）的办学条件在各级教育中归属方法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幼儿园生均户外活动场地面积（平方米/生）
=幼儿园户外活动场地总面积/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
（2）小学生均运动场地面积（平方米/生）
=小学运动场总面积/小学在校生总数
（3）初中生均运动场地面积（平方米/生）
=初中运动场总面积/初中在校生总数
（4）普通高中生均运动场地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中运动场总面积/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5）特殊教育学校生均运动场地面积（平方米/生）
=特殊教育学校运动场总面积/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
（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运动场地面积（平方米/生）
=中等职业学校运动场总面积/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7）普通高校生均运动场地面积（平方米/生）
=普通高校运动场总面积/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bookmark: _Toc9848798][bookmark: _Toc59961183]78. 中（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	
定义：中（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是指中（小）学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的学校数占中（小）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中（小）学体育运动场（馆）建设达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中（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的学校数/中（小）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高，说明中（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能够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学校比例高，能够较好地满足体育教学和师生的需要。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中（小）学校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到规定标准的比例，不能反映未达标学校与规定标准之间的差距。
（1）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
=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
=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
=普通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84]（三）学校图书、教学仪器配备
[bookmark: _Toc9848800][bookmark: _Toc59961185][bookmark: _Toc9848806]79. 生均图书（册/生）
定义：生均图书，是指某一级教育图书资源总量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图书资源总量包括图书及数字资源，其中图书是指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拥有的正式出版书籍；数字资源包括电子图书（包括与图书类似的出版物，如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集、标准等）、电子期刊（包括与期刊类似的连续出版物）、学位论文（包括本校原生的和付费购买的学位论文）及音视频（包括自建的和付费购买的音视频资料），试用的数字资源和免费使用的数字资源及随纸本书刊所配的光盘以及非书资料等不作为数字资源计量；数字资源折合后计入图书资源总量，且所占比例最高不超过图书资源总量的40%。
用途：该指标反映学校图书资源配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生均图书=某一级教育图书资源总量/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其中，图书资源总量=+
：图书总数
：数字资源量=电子图书（册）+电子期刊（册）+学位论文（册）+音视频（小时）（音视频1小时算1册电子图书）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图书值越高说明学校的图书资源越丰富，丰富的图书资源可增加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有利于学生拓宽视野，增加阅历。各地教育部门应指导各级学校参照执行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
局限性：该指标只反映生均图书数量情况，不能反映图书的使用效果。注意生均办学条件指标计算时不同类型学校（机构）的办学条件在各级教育中归属方法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幼儿园生均图书（册/生）
=幼儿园图书资源总量/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
（2）小学生均图书（册/生）
=小学图书资源总量/小学在校生总数
（3）初中生均图书（册/生）
=初中图书资源总量/初中在校生总数
（4）普通高中生均图书（册/生）
=普通高中图书资源总量/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5）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图书（册/生）
=特殊教育学校图书资源总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
（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图书（册/生）
=中等职业学校图书资源总量/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7）普通高校生均图书（册/生）
=普通高校图书资源总量/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
[bookmark: _Toc54862052][bookmark: _Toc59961186][bookmark: _Toc398192943]80. 幼儿园玩教具配备达标率（%）
定义：幼儿园玩教具配备达标率，是指玩教具配备达标的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幼儿园玩教具配备情况，可作为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幼儿园玩教具配备达标率=玩教具配备达标幼儿园数/幼儿园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城乡；分办别；分营利性质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幼儿园玩教具配备达标率高说明更多幼儿园可以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教育保育资源，保障学前教育质量。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幼儿园玩教具配备达到规定标准的情况，不能说明玩教具的使用效率，玩教具的合理运用也会影响教育质量。
[bookmark: _Toc59961187]81.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元/生）
定义：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是指某一级教育教学仪器设备总资产值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是指学校固定资产中用于教学、实验、实习、科研等仪器设备的资产值。
用途：该指标反映学校教学仪器设备充足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某一级教育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教学仪器设备资产值越高，说明学校教学仪器设备资源越充足，而充足的教学仪器设备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各地教育部门应指导各级学校参照最新国家或地方标准和规定进行监测。
局限性：注意该指标计算时会受到不同类型学校（机构）的办学条件在各级教育中归属方法的影响。另外对于全国及各地区，生均指标只能反映一般趋势，不能体现校际间的差异。
（1）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元/生）
=小学教学仪器设备总资产值/小学在校生总数
（2）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元/生）
=初中教学仪器设备总资产值/初中在校生总数
（3）普通高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元/生）
=普通高中教学仪器设备总资产值/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4）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学与实习仪器设备值（元/生）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与实习仪器设备总资产值/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5）普通高校生均教学与科研仪器设备值（元/生）
=普通高校教学与科研仪器设备总资产值/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
[bookmark: _Toc398192944][bookmark: _Toc59961188]82. 中（小）学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
定义：中（小）学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是指中（小）学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占中（小）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中（小）学学校体育器械配备达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中（小）学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的学校数/中（小）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高，说明中（小）学校体育器械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学校比例高，能够保证体育教学的质量，更好地提升学生身体素质。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中（小）学学校体育器械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比例，不能反映未达标学校与国家或地方标准之间的差距，也会受到各地标准间差异的影响，比较时须谨慎。
（1）小学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
=小学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
=初中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
=普通高中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45][bookmark: _Toc59961189]83. 中（小）学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
定义：中（小）学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是指中（小）学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占中（小）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校音乐器材配备达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中（小）学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中（小）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高，说明中（小）学校音乐器材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学校比例高，有助于保障音乐教学的质量，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中（小）学学校音乐器材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比例，不能反映未达标学校与国家或地方标准之间的差距，也会受到各地标准间差异的影响，比较时须谨慎。
（1）小学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
=小学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
=初中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
=普通高中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46][bookmark: _Toc59961190]84. 中（小）学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
定义：中（小）学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是指中（小）学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占中（小）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校美术器材配备达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中（小）学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中（小）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高，说明中（小）学校美术器材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学校比例高，有助于保障美术教学的质量，提升学生的美术素养。
局限性： 该指标主要反映中（小）学学校美术器材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比例，不能反映未达标学校与国家或地方标准之间的差距，也会受到各地标准间差异的影响，比较时须谨慎。
（1）小学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
=小学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
=初中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
=普通高中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47][bookmark: _Toc59961191]85. 小学数学科学实验仪器达标率（%）
定义：小学数学科学实验仪器达标率，是指小学数学和科学实验仪器配备达标的学校数占小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小学数学科学实验仪器达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小学数学科学实验仪器达标率=小学数学与科学实验仪器达标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小学数学科学实验仪器达标率高，说明小学数学、科学实验仪器的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学校比例高，有助于保障小学数学和科学学科的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果。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小学数学、科学仪器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比例，不能反映未达标学校与国家或地方标准之间的差距，也会受到各地标准间差异的影响，比较时须谨慎。
[bookmark: _Toc59961192]86. 中学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	
定义：中学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是指中学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的学校数占中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中学理科实验仪器达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中学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中学理科实验仪器达标学校数/中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中学数学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高，说明中学理科实验仪器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学校比例高，有助于保障理科学科的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果。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中学理科实验仪器配备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比例，不能反映未达标学校与国家或地方标准之间的差距，也会受到各地标准间差异的影响，比较时须谨慎。
（1）初中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
=初中理科实验仪器达标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2）普通高中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
=普通高中理科实验仪器达标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93]（四）学校信息化建设
[bookmark: _Toc398192950][bookmark: _Toc59961194][bookmark: _Toc9848817]87. 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台/百人）
定义：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是指某一级教育每百名学生平均拥有的教学用终端数。
用途：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教育信息化基本设施条件，反映信息化配备水平，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某一级教育教学用终端总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需要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教学用终端。该指标值高说明服务于学生学习活动的终端充足，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教学用终端数量的充足情况，不能体现实际应用效果。
（1）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台/百人）
=小学教学用终端总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台/百人）
=初中教学用终端总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3）普通高中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台/百人）
=普通高中教学用终端总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台/百人）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用终端总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5）普通高校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台/百人）
=普通高校教学用终端总数/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51][bookmark: _Toc59961195]88. 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
定义：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数占该级教育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学校校园网建设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某一级教育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实现教育信息化，学校网络建设必不可少。该指标值高说明教育信息化的实现程度高。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学校校园网建设情况，无法反映校园网的实际使用效果。
（1）小学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
=小学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
=初中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数/中等职业学校总数*100%
（5）普通高校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校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数/普通高校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96][bookmark: _Toc398192953]89. 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定义：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数占该级教育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学校接入互联网情况，反映信息化配备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某一级教育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学校接入互联网，在教育教学中有助于综合运用数字化网络资源，提升学校的教育信息化水平，该指标值高说明教育信息化的基础配备水平实现程度高。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各级学校的互联网接入情况，无法反映学校使用互联网支持教学的实际效果。
（1）小学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小学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初中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数/中等职业学校总数*100%
（5）普通高校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校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数/普通高校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197]90. 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比例（%）
定义：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数占该级教育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信息化建设情况，反映信息化配备水平，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比例=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及以上的学校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数量越多。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学校接入互联网的带宽情况，无法反映学校使用互联网的实际效果。
（1）小学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比例（%）
=小学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及以上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比例（%）
=初中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及以上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及以上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及以上的学校数/中等职业学校总数*100%
（5）普通高校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以上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校出口带宽达到100Mbps及以上的学校数/普通高校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55][bookmark: _Toc59961198]91. 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
定义：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建有的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占该级教育教室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网络多媒体教室建设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某一级教育建有的网络多媒体教室数/该级教育教室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网络多媒体教室可运用网络数字资源、多媒体设备展示教学信息，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丰富教学内容。该指标值高说明学生接受多媒体教学的机会越多。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网络多媒体教室的相对数量，无法体现多媒体教室的应用情况。
（1）小学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
=小学建有的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小学教室总数*100%
（2）初中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
=初中建有的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初中教室总数*100%
（3）普通高中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
=普通高中建有的网络多媒体教室数/普通高中教室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建有的网络多媒体教室数/中等职业学校教室总数*100%
（5）普通高校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
=普通高校建有的网络多媒体教室数/普通高校教室总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54][bookmark: _Toc59961199][bookmark: _Toc398192956]92. 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 (%)
定义：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数占该级教育学生总数的百分比。网络学习空间是指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认定的、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通的、供学生使用的网络学习空间。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学校学生网络学习空间开通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某一级教育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学生网络学习空间接入性、可用性高。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学生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情况，不能体现学生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学习管理、学情反馈、成长记录等的应用情况。
（1）小学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
=小学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数/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2）初中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
=初中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数/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3）普通高中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
=普通高中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5）普通高校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比例（%）
=普通高校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学生数/普通高校折合在校生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55][bookmark: _Toc59961200]93. 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
定义：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专任教师数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网络学习空间是指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认定的、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开通的、供教师使用的网络学习空间。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学校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开通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某一级教育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专任教师数/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教师网络学习空间接入性、可用性高。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教师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情况，不能体现教师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教学管理、学情分析、网络研修等的应用情况。
（1）小学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小学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专任教师数/小学专任教师总数*100%
（2）初中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初中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专任教师数/初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3）普通高中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普通高中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专任教师数/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中等职业学校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专任教师数/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5）普通高校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普通高校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专任教师数/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57][bookmark: _Toc59961201]94. 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数（人次/百人）
定义：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数，是指上学年某一级教育每百名专任教师平均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次数。
用途：该指标监测教师参加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和教育质量类指标。
公式：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数=上学年某一级教育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总人次/上学年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人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说明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机会多，有助于提高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的能力。
局限性：该指标反映教师平均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次数，无法反映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实际效果。
（1）小学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数（人次/百人）
=上学年小学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总人次/上学年小学专任教师总人数*100
（2）初中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数（人次/百人）
=上学年初中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总人次/上学年初中专任教师总人数*100
（3）普通高中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数（人次/百人）
=上学年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总人次/上学年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总人数*100
（4）中等职业学校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数（人次/百人）
=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总人次/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人数*100
（5）普通高校每百名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数（人次/百人）
=上学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接受信息技术相关培训的总人次/上学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人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202]95. 校均网络课程数（门/校）
定义：校均网络课程数，是指某一级教育网络课程总数与该级教育学校总数之比。网络课程即上网课程，是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授课、答疑讨论、作业提交、课件下载等所有基本教学活动的教学全过程都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的课程。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教育中课程的信息化程度，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校均网络课程数=某一级教育网络课程总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教育信息化的一个方面是教学课程的网络化，学校提供的上网课程数量越多，说明学校课程信息化的程度越高，为学生提供的数字课程资源越充足。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网络课程的相对数量情况，不能体现网络课程的质量与效果。
（1）中等职业学校校均网络课程数（门/校）
=中等职业学校网络课程总数/中等职业学校总数
（2）普通高校校均网络课程数（门/校）
=普通高校网络课程总数/普通高校学校总数
[bookmark: _Toc59961203]（五）学校医疗、卫生、安全情况
[bookmark: _Toc59961204]96. 中（小）学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比例（%）	
定义：中（小）学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比例，是指中（小）学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数占中（小）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卫生室[footnoteRef:8]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学校卫生机构，承担学校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常见病和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学校卫生日常检查并为师生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8: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育部 财政部 卫生部，2008]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学校的医疗卫生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比例=中（小）学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数/中（小）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比例越高，学生的卫生保健、疾病防控等越有保障。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拥有校医院（卫生室）的中（小）学学校比例，未能反映学校校医院（卫生室）设置与师生需求的匹配情况。
（1）小学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比例（%）
=小学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比例（%）
=初中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有校医院（卫生室）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9848818][bookmark: _Toc59961205]97. 中（小）学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比例（%）
定义：中（小）学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比例，是指中（小）学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数占中（小）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校医[footnoteRef:9]是指接受学校卫生专业知识和急救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9: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育部 财政部 卫生部，2008]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学校的校医配置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中（小）学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比例=中（小）学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数/中（小）学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比例高，说明该地区中（小）学学校的医疗建设情况好。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有专职校医的中（小）学学校比例，不能反映学校医务人员能否满足学生和教师的医疗需求。
（1）小学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比例（%）
=小学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2）初中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比例（%）
=初中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3）普通高中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有专职校医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9848819][bookmark: _Toc59961206]98. 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	
定义：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是指中（小）学、幼儿园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幼儿园）数占中（小）学学校（幼儿园）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学校专职保健人员的配置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中（小）学、幼儿园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幼儿园）数/中（小）学校（幼儿园）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中（小）学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高，说明该地区学校的学生保健工作建设情况好。
局限性：该指标反映中（小）学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不能反映学校专职保健人员能否满足学生和教师的需求。
（1）幼儿园有专职卫生保健人员的园数比例（%）
=幼儿园有专职卫生保健人员的园数/幼儿园总数*100%
（2）小学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
=小学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3）初中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
=初中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4）普通高中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有专职保健人员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21418938][bookmark: _Toc54862058][bookmark: _Toc59961207][bookmark: _Toc9848820]99. 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	
定义：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数占该级教育学校总数的百分比。安全保卫人员包括从事安全保卫工作的校内职工、临时工、外聘保安公司等人员。
用途：该指标可以反映学校安全状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某一级教育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越高，说明该级教育校园安全程度相对越好。
局限性：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是体现学校安全状况的一个方面，该指标只能作为反映学校安全程度的一个参照指标。
（1）幼儿园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园数比例（%）
=幼儿园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园数/幼儿园总数*100%
（2）小学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
=小学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3）初中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
=初中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4）普通高中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5）特殊教育学校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比例（%）
=特殊教育学校有安全保卫人员的学校数/特殊教育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208]100. 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	
定义：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数占该级教育学校总数的百分比。网管供水即通常说的自来水，是指市政供水部门通过管网将水输送至学校内。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学校的供水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某一级教育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按照有关要求[footnoteRef:10]，“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充足、安全卫生的饮水以及相关设施”。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越高，说明更有能力为学生提供安全用水的学校越多。 [10: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育部 财政部 卫生部，2008] 

局限性：该指标仅能反映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生活用水安全的整体情况。
（1）幼儿园有网管供水的园数比例（%）
=幼儿园有网管供水的园数/幼儿园总数*100%
（2）小学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
=小学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3）初中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
=初中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4）普通高中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5）特殊教育学校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比例（%）
=特殊教育学校有网管供水的学校数/特殊教育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4862057][bookmark: _Toc59961209][bookmark: _Toc9848821]101. 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比例（%）	
定义：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提供水和肥皂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数占该级教育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学校的卫生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比例=某一级教育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比例越高，说明有相对良好卫生条件的学校越多。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作为反映学校卫生条件水平的一个参照指标，不能说明洗手设施数量及是否能满足师生需求。
（1）幼儿园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园数比例（%）
=幼儿园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园数/幼儿园总数*100%
（2）小学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比例（%）
=小学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3）初中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比例（%）
=初中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4）普通高中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5）特殊教育学校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比例（%）
=特殊教育学校有基本洗手设施的学校数/特殊教育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59961210]102. 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	
定义：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数占该级教育学校总数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学校的卫生厕所配置情况，可作为教育条件保障类指标。
公式：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某一级教育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数/该级教育学校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
指标释义：有卫生厕所学校比例越高说明有良好卫生条件的学校越多。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不能说明卫生厕所能否满足师生需求。
（1）幼儿园有卫生厕所的园数比例（%）
=幼儿园有卫生厕所的园数/幼儿园总数*100%
（2）小学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
=小学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数/小学学校总数*100%
（3）初中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
=初中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数/初中学校总数*100%
（4）普通高中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
=普通高中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数/普通高中学校总数*100%
（5）特殊教育学校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
=特殊教育学校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数/特殊教育学校总数*100%
[bookmark: _Toc9848822][bookmark: _Toc59961211]103. 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定义：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上学年在校生死亡人数占上学年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的百分比。在校生死亡的原因分为事故灾难类、社会安全类、自然灾害类以及自杀、猝死、传染病等。事故灾难类死亡原因包括溺水、交通、拥挤踩踏、房屋倒塌、坠楼坠崖、中毒、爆炸、火灾等；社会安全类原因包括打架斗殴、校园伤害和刑事案件；自然灾害类原因包括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水、地震、暴雨、冰雹、雪灾和龙卷风等。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学校安全，反映在校学生死亡情况。
公式：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某一级教育上学年在校生死亡人数/上学年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地级和县级）
指标释义：保障学生校园安全，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是学校的一项重要职责，该指标值的大小及变化反映学生生命安全的整体形势，各级教育部门及学校必须予以重视。
局限性：该指标只反映在校学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情况，未考察学生死亡的原因、地点等，使用时可结合相关信息综合考察。
（1）在园（班）幼儿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上学年在园（班）幼儿死亡人数/上学年在园（班）幼儿总数*100%
注：本指标统计独立设置幼儿园和附设幼儿班中的幼儿。
（2）小学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上学年小学在校生死亡人数/上学年小学在校生总数*100%
（3）初中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上学年初中在校生死亡人数/上学年初中在校生总数*100%
（4）普通高中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上学年普通高中在校生死亡人数/上学年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100%
（5）特殊教育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上学年特殊教育在校生死亡人数/上学年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100%
注：本指标统计特殊教育学校和附设特教班中的学生。
（6）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上学年中职学校在校生死亡人数/上学年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100%
（7）普通高校在校生死亡人数所占比例（%）
=上学年普通高校在校生死亡人数/上学年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100%
注：本指标中普通高校在校生含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与研究生在校生。
[bookmark: _Toc9848823][bookmark: _Toc59961212]104. 在校生死亡人数中校内所占比例（%）
定义：在校生死亡人数校内所占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在校生死亡总人数中发生在校内的百分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学校校园安全情况。
公式：在校生死亡人数中校内所占比例=某一级教育在校生校内死亡人数/该级教育在校生死亡总人数*100%
数据来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
指标分解：分学段；分城乡（中等职业学校除外）；分办别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校级
指标释义：保障学生校园安全，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是学校的一项重要职责，若该指标值相对较高，说明必须加强学校校园安全建设工作。
局限性：该指标没有反映学生死亡的原因等信息，对其分析时可结合其他相关信息及地区间比较、年度趋势进行综合评判。
（1）在园（班）幼儿死亡人数中校内所占比例（%）
=上学年在园（班）幼儿校内死亡人数/上学年在园（班）幼儿死亡总人数*100%
注：本指标统计独立设置幼儿园和附设幼儿班中的幼儿。
（2）小学在校生死亡人数中校内所占比例（%）
=上学年小学在校生校内死亡人数/上学年小学在校生死亡总人数*100%
（3）初中在校生死亡人数中校内所占比例（%）
=上学年初中在校生校内死亡人数/上学年初中在校生死亡总人数*100%
（4）普通高中在校生死亡人数中校内所占比例（%）
=上学年普通高中在校生校内死亡人数/上学年普通高中在校生死亡总人数*100%
（5）特殊教育在校生死亡人数中校内所占比例（%）
=上学年特殊教育在校生校内死亡人数/上学年特殊教育在校生死亡总人数*100%
注：本指标统计特殊教育学校和附设特教班中的学生。
（6）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死亡人数校内所占比例（%）
=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校内死亡人数/上学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死亡总人数*100%
[bookmark: _Toc398192966][bookmark: _Toc59961213]四、教育经费
[bookmark: _Toc398192967][bookmark: _Toc59961214]105.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定义：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百分比。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是指学校（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列入《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一般公共预算205类“教育支出”的拨款，含教育事业费、基本建设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国家财政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使用，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需要的支出。
用途：该指标可反映全国及各地一般公共预算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水平和力度。
公式：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中国统计年鉴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县级
指标释义：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是通过政府财政预算后直接拨付的款项，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高，表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重视程度高。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体现政府部门对教育投入的重视程度，但不能表明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充足程度，指标值的高低会受到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能力的影响。
[bookmark: _Toc398192968][bookmark: _Toc59961215]106.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较情况（百分点）
定义：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较情况，是指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比例与财政经常性收入比上年增长比例之间的差值。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增长情况。
公式：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较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本年比上年增长比例-财政经常性收入本年比上年增长比例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中国统计年鉴
适用范围：省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反映国家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对教育的相对支持力度，指标值越大说明国家和地方对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越大，按照有关规定，原则上该指标值应大于0。
局限性：该指标仅反映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相对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情况，不能反映各地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充足程度和利用效度。同时，指标值可能受到各地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影响，对其解释时可结合各地经济和教育发展实际综合考虑。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本年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上年增长
[bookmark: _Toc398192969][bookmark: _Toc59961216]107.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元/生）
定义：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是指某一级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教育事业费支出分为“个人部分支出”和“公用部分支出”两部分。个人部分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两部分：“工资福利支出”指学校（单位）开支的在职教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指学校（单位）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公用部分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部分：“商品和服务支出”指学校（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资本性支出”指学校（单位）安排的资本性支出。不包含由发展改革部门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
用途：该指标反映以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的充足情况。
公式：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某一级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县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县级）
指标释义：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是政府部门为各级教育机构的教育活动专门拨付的财政性资金，该指标值越高，说明教育经费的保障越充足。
局限性：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差异，该指标反映各地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额的大小，比较时应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公共预算的支付能力。
（1）幼儿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元/生）
=幼儿园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
（2）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元/生）
=小学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普通小学在校生总数
（3）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元/生）
=初中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普通初中在校生总数
（4）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元/生）
=普通高中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5）特殊教育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元/生）
=特殊教育学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总数
（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元/生）
=中等职业学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7）普通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元/生）
=普通高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
[bookmark: _Toc398192970][bookmark: _Toc59961217]108.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元/生）
定义：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是指某一级教育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反映以学生人数平均的公用经费的充足程度。
公式：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某一级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公用经费支出/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县级（普通高校不适用于县级）
指标释义：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越高说明该类经费越充足。
局限性：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差异，该指标反映各地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额的大小，比较时应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公共预算的支付能力。
（1）幼儿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元/生）
=幼儿园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
（2）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元/生）
=小学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普通小学在校生总数
（3）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元/生）
=初中一般公共预算教育公用经费支出/普通初中在校生总数
（4）普通高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元/生）
=普通高中一般公共预算教育公用经费支出/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5）特殊教育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元/生）
=特殊教育学校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总数
（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元/生）
=中等职业学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公用经费支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
（7）普通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元/生）
=普通高校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
[bookmark: _Toc398192971][bookmark: _Toc59961218]109. 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定义：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是指各级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GDP的百分比。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可按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或教育经费总支出分别计算，即某一级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或教育经费总支出与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之比。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相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投入于各级教育的经费情况。
公式：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某一级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100%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
指标分解：分学段
适用范围：国家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反映相对于国家、社会和公民的支付能力投入于各级教育的资源，指标值越大说明国家和社会对于各级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越大。另外，对该指标值的解释应结合各级教育入学率情况。
局限性：该指标主要反映了相对于国家、社会和公民财富投入于各级教育的资源情况，不能说明这种分配是否为适应和推动教育发展需要的最优选择。
（1）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100%
（2）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100%
（3）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100%
（4）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100%
（5）特殊教育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特殊教育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100%
（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100%
（7）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指数（%）
=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100%
（8）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元/生）
=某一级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总额/该级教育在校生总数
[bookmark: _Toc398192972][bookmark: _Toc59961219]110. 捐赠收入及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
定义：捐赠收入及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是指捐赠收入和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经费数占教育总经费的百分比。捐赠收入是指境内外社会各界及个人对教育的资助和捐赠；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是指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给民办学校的办学经费。
用途：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全国及各地社会力量对教育经费投入的规模情况。[footnoteRef:11] [11: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8》，教育部财务司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 

公式：捐赠收入及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捐赠收入+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教育总经费*100%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县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高体现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投入的积极性高。
局限性：社会力量办学不仅仅体现在资金方面，教师志愿者、社会志愿者等无偿支持教育发展的行为也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范畴。该指标仅能反映捐赠收入及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一个部分。
[bookmark: _Toc54862061][bookmark: _Toc59961220]111. 普通高校获得的社会捐赠金额（万元）
定义：普通高校社会捐赠金额，是指本年实际收到的境内外社会各界及个人对教育的资助和捐赠。包括现金捐赠、实物捐赠、无形资产捐赠。
用途：该指标体现了高校的社会认可度、美誉度。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一般而言，社会捐赠数额越高，说明该高校发展水平越高、发展潜力越大。
局限性：该指标具有一定的变动性，且各省份之间、各高校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bookmark: _Toc59961221]五、科学研究
[bookmark: _Toc59961222]112. 普通高校出版著作数（部）
定义：普通高校出版著作数，是指普通高等学校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或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出版的著作总数。
[bookmark: _Hlk21290592][bookmark: _Hlk20663742]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自然科学与技术类科研成果或人文与社会科学类科研成果数量情况，可作为教育效益类指标。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科技统计、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统计
指标分解：分著作类型；分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普通高校出版的著作越多，一定程度上体现高校的科研水平。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普通高校研究成果的数量，不能反映其成果的质量信息和社会价值。
（1）普通高校出版自然科学与技术著作数（部）
（2）普通高校出版自然科学与技术著作数（其中：专著）（部）
（3）普通高校出版自然科学与技术著作数（其中：教材）（部）
（4）普通高校出版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数（部）
（5）普通高校出版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数（其中：专著）（部）
（6）普通高校出版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数（其中：教材）（部）
（7）普通高校出版国家课程教材数（部）
[bookmark: _Toc398192975][bookmark: _Toc59961223]113. 普通高校发表论文数（篇）
定义：普通高校发表论文数，是指普通高等学校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或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总数。论文均以第一完成人进行统计，由第一署名者单位进行填报。论文统计范围参照对应领域的统计填报要求。
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自然科学与技术类科研成果数量情况，可作为教育效益类指标。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科技统计、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统计
指标分解：分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普通高校发表的自然科学与技术论文或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越多，一定程度上体现高校的研究水平。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普通高校论文数量，不能反映其成果的质量信息和社会价值。
（1）普通高校发表自然科学与技术论文数（篇）
（2）普通高校发表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数（篇）
[bookmark: _Toc398192976][bookmark: _Toc59961224]114. 普通高校知识产权授权数（件）
定义：普通高校知识产权授权数，是指普通高等学校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获得的知识产权授权数量。
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拥有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知识产权情况，可作为教育效益类指标。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科技统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普通高校获得授权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产权量越多，一定程度上体现高校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水平及知识产权意识。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普通高校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知识产权授权量，不能完全反映其中的质量信息和社会价值。
[bookmark: _Toc398192977][bookmark: _Toc59961225]115. 普通高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成果数（项）
定义：普通高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成果数，是指普通高校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务院各部门科技进步奖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进步奖的总和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国务院各部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各类经认定的基金奖的总和。获奖成果填报要求参照对应领域的统计填报要求。
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在自然科学与技术或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获得的国家和省部级奖项情况。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科技统计、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统计
指标分解：分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普通高校获奖数越多，一定程度反映了高校自然科学与技术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水平。
局限性：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的评选会滞后于成果的发布，无法准确反映高校当前科研状况。
（1）普通高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成果数（项）
=普通高校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数+普通高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普通高校获国家发明奖数+普通高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数+普通高校获国务院各部门科技进步奖数+普通高校获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进步奖数
（2）普通高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成果数（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国务院各部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省、自治区、直辖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各类经认定的基金奖数
[bookmark: _Toc398192978][bookmark: _Toc59961226]116. 普通高校技术转让收入（万元）
定义：普通高校技术转让收入，是指普通高校向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单位技术转让的实际到账收入总和。
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情况，可作为教育效益类指标。
公式：普通高校技术转让收入=普通高校向国有企业技术转让收入+普通高校向外资企业技术转让收入+普通高校向民营企业技术转让收入+普通高校向其他单位技术转让收入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科技统计
指标分解：分技术转让类型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普通高校通过技术转让获得经济收益越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情况。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体现高校科技成果通过转让获得的经济收益情况，尚不能反映科技成果整体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普通高校技术转让收入（其中：专利出售）（万元）
[bookmark: _Toc398192979][bookmark: _Toc59961227]117. 普通高校R&D折合全时人员数（人年）
定义：普通高校R&D折合全时人员数，是指普通高校从事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或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全时人员与非全时折合全时人员数之和。全时人员及非全时人员的统计范围、折合方式等参照对应领域的统计填报要求。
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或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R&D人力投入情况。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科技统计、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统计
指标分解：分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在普通高校R&D人员数越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高校科研投入与发展水平。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体现高校R&D人力投入情况，尚不能反映高校科学研究的质量。
（1）普通高校自然科学与技术R&D全时人员数（人年）
=基础研究全时人员与非全时折合全时人员数+应用研究全时人员与非全时折合全时人员数+试验发展全时人员与非全时折合全时人员数
（2）普通高校人文与社会科学R&D全时人员数（人年）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全时人员数+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非全时折合全时人员数
[bookmark: _Toc398192980][bookmark: _Toc59961228]118. 普通高校参与项目（课题）的研究生人数（人）
定义：普通高校参与项目（课题）的研究生人数，是指参与科技项目或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研究生人数总和。
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通过科学研究培养研究生情况。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科技统计、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统计
指标分解：分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高校科研与研究生培养结合越紧密。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体现高校参与科技项目或人文与社会科学R&D课题的研究生人数，尚不能体现研究生在项目（课题）中所起到的作用。
（1）普通高校参与科技项目研究生人数
=参与研究与发展项目研究生人数+参与研究与发展成果应用项目研究生人数+参与科技服务项目的研究生人数
（2）普通高校参与人文与社会科学R&D课题研究生人数
=参与基础研究课题研究生人数+参与应用研究课题研究生人数+参与实验与发展课题研究生人数
[bookmark: _Toc398192981][bookmark: _Toc59961229]119. 普通高校科技或人文社科经费拨入总额（万元）
定义：普通高校科技或人文社科经费拨入总额，包括投入科技研究的科研事业费、主管部门专项费、其他政府部门专项费、企事业单位委托资金、各种收入中转为科技经费和其他资金，或投入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政府项目经费、科技活动人员工资、科研基建费、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金融机构贷款、自筹经费、国外资金以及其他收入。
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科技或人文社科研究的经费投入情况。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科技统计、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统计
指标分解：分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领域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普通高校自然科学与技术研发或人文与社会科学获得的经费支持力度越大。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普通高校获得科技经费或人文社科研究经费的支持力度，并不能直接反映地区或高校的自然科学或人文社科科研实力；高校的科研经费也会受到国家科技扶持政策的影响。
（1）普通高校科技经费拨入总额（万元）
=科研事业费+主管部门专项费+其他政府部门专项费+企事业单位委托资金+各种收入中转为科技经费+其他资金
（2）普通高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拨入总额（万元）
=科研活动经费（包含各级政府项目经费和其他科研经费）+科技活动人员工资+科研基建费+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金融机构贷款+自筹经费+境外资金+其他收入
[bookmark: _Toc398192984][bookmark: _Toc59961230][bookmark: _Toc9848795]120. 普通高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与咨询报告被采纳数（篇）
定义：普通高校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与咨询报告被采纳数，是指普通高等学校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向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交的研究与咨询报告被采纳的总数。
用途：该指标反映普通高校在人文与社科领域为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研究支持的情况，可作为教育效益类指标。
数据来源：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统计
适用范围：国家级、省级、校级
指标释义：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普通高校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被采纳的有关研究与咨询报告的数量越多，反映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局限性：该指标只能反映普通高校研究与咨询报告被采纳数量，不能反映其成果的质量信息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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